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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一  標說
庚一  舉經
如是迦葉！菩薩欲學是寶積經者，常應修習正觀諸法。云何為正觀？所謂真實思惟諸法。
庚二  承前引下
辛一  菩薩進修加行位時，重於中觀的修習
菩薩積集無邊正行的福智資糧，等到正行成就，也就是資糧位滿，要進入加行位，正觀法性以趨入見道（登初地）了，所以接著說修習甚深中觀。但並非以前不曾修習，早已是從聞而思，從思而修。不過進入加行位時，專重於中觀的修習罷了！
辛二  明「習甚深中觀」之大意
在這一大章中，也是先明菩薩的修習，再讚說菩薩的（p.93）功德。明正觀真實中，分三科[footnoteRef:1]，第一是開示中觀。 [1:  案：根據本書的目次，「丁一  明正觀真實」之下只有二科：「戊一  開示中觀」及「戊二  抉擇深義」。] 

庚三  釋中觀（正觀）之涵義
辛一  中觀不是折中，是觀察真理的觀慧
依本經及中觀家的意思，正觀、中觀、真實觀，為同一含義的不同名詞。[footnoteRef:2] [2:  另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〈中道之方法論〉，pp.42～43：
悟入緣起中道的方法論，即中觀與中論。先說中觀：觀即觀察，此名可有三種意義：一、指觀者說，即能觀的主體。……二、指觀用說，從觀慧所起的能觀察用，即名為觀。……三、指觀察的具體活動說，這包括的內容很多。……
再說中論：論有兩種：一、語言的文字，依音聲的「語表」來論說的。二、「表色」──間接的文字，即一般的文字，依形色的文、句、章、段以論說的。……
中觀與中論，同是以中道為對象的：用觀察的方法去觀察中道，即中觀；用論證的方法來論證中道，即中論。中觀與中論，同為研求發見中道的方法。然而，無論是觀察或論證的方法，都不是離開中道──真理，憑自己的情見去觀察論證的。……] 

不邪為正，不偏（二邊）為中，不虛妄為真實。古稱中觀論為正觀論；叡公又說：「以中為名者，照其實也。」[footnoteRef:3] [3:  參見：
（1）[釋僧叡序]《中論》卷1(大正30，1a6-7)：
中論有五百偈，龍樹菩薩之所造也。以中為名者，照其實也。
（2）隋．碩法師撰《三論遊意義》卷1(大正45，120a10-11)。
（3）隋．吉藏撰《三論玄義》卷1(大正45，14a24-27)：
叡師中論序云：以中為名者，照其實也。照謂顯也，立於中名；為欲顯諸法實，故云照其實也。] 

所以佛法的中觀，不是模稜兩可，協調折中，而是徹底的，真實的，恰到好處的。[footnoteRef:4]中觀、正觀，都是觀察究竟真理的觀慧。 [4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.257：
正確而恰當的中道，不是折中，不是模稜兩可，更不是兩極端的調和，而是出離種種執見，息滅一切戲論（prapañca）的。從這一原則去觀察，《般若經》的但名無實，自性皆空，只是緣起中道說的充分闡明。] 

辛二  中觀是真實、勝義觀
說到觀，梵語毘缽舍那。經上說：「能正思擇，最極思擇，周遍尋思，周遍伺察，若忍、若樂、若慧、若見、若觀，是名毘缽舍那。」[footnoteRef:5]所以觀與止的德用不同，是思擇的，推求的，觀察的。 [5:  參見：
（1）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30(大正30，451b13-23)：
云何四種毘鉢舍那？謂有苾芻依止內心奢摩他故，於諸法中，能正思擇、最極思擇、周遍尋思、周遍伺察，是名四種毘鉢舍那。
云何名為能正思擇？謂於淨行所緣境界，或於善巧所緣境界，或於淨惑所緣境界，能正思擇盡所有性。
云何名為最極思擇？謂即於彼所緣境界，最極思擇如所有性。
云何名為周遍尋思？謂即於彼所緣境界，由慧俱行有分別作意，取彼相狀周遍尋思。
云何名為周遍伺察？謂即於彼所緣境界，審諦推求周遍伺察。
（2）唐．圓測撰《解深密經疏》卷6(卍新續藏21，303c2-4)。
（3）韓清淨編《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》（第四冊）卷77，p.2326。
（4）演培法師，《解深密經語體釋》，p.308。] 

不過觀有世俗的，勝義的不同；中觀是真實的思擇、推求，是勝義的觀。[footnoteRef:6] [6:  印順法師著，《學佛三要》，〈慧學概說〉，pp.161～162：
慧、觀二名義：慧以「簡擇為性」；約作用立名，這簡擇為性的慧體，在初學即名為觀。學者初時所修的慧，每用觀的名稱代表，及至觀行成就，始名為慧。其實慧、觀二名，體義本一，通前通後，祇是約修行的久暫與深淺，而作此偏勝之分。……
修習觀慧，對於所觀境界，不僅求其明了知道，而且更要能夠引發推究、抉擇、尋思等功用。緣世俗事相是如此，即緣勝義境界，亦復要依尋伺抉擇等，去引發體會得諸法畢竟空性。因為唯有這思察簡擇，才是觀慧的特性。……
修學佛法的，若一下手就都不分別，以為由此得無分別，對一切事理不修簡擇尋思，那他就永遠不能完成慧學，而只是修止或者定的境界。] 

庚四  世俗觀與勝義觀之差異
辛一  凡夫依分別識無法了知究竟的真實
說到這裡，應知一般眾生的心識作用，都是不曾經過尋求真實，而只是隨順世俗安立的。不要說常識的，就是科學、哲學，被稱為精密的，求真的，也不過是常識的精製。
依據一些假定的原理，或以為「自明」[footnoteRef:7]的東西，來假定、推論、證實。從沒有能夠不預存成見，不假定原理，真從現實事相去（p.94）直探真實的。 [7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.346：
雖然知識進步，都有探求究竟的傾向，但總是依世間公認――「自明的」，或稱「先天的」。在這種獨斷，不求究竟的基石上，而構成認識，成為行動。] 

眾生的一般心境如此，所以無論是常識，或常識的精製品──科學、哲學，都只能在相對世界中，尋求相對的真實（現代的相對論，也不能例外），而不能徹見究竟的絕對真實。也就因此，不能徹了真實，所以不能徹底解脫。[footnoteRef:8] [8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〈般若婆羅蜜多心經講記〉，pp.161～162。] 

辛二  依著隨順勝義的分別觀，能勘破分別而悟入真實
唯有佛才能正覺了，解脫了（以此教化眾生，同得正覺、解脫）。佛是從事事物物的緣起依存中，發見事物的矛盾對立，從此而深入透出，契入真實。[footnoteRef:9]這是不同於世間的一般思想方式，而有獨到的、特殊的觀法，所以叫勝義觀。 [9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455：「你以為一切都空了，什麼都不能建立。可是，在我看來，空是依緣起的矛盾相待性而開示的深義，唯有是空的，才能與相依相待的緣起法相應，才能善巧的安立一切。所以說：『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。』」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97：「緣起法，是依因託緣的存在。凡是依因緣的和合而有而生的，也必然依因緣的離散而無與滅；這本是緣起法含蓄著的矛盾律。」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p.47～48。] 

在修學時，雖還是眾生的虛妄識，但與一般的思想方式不同，不隨順世俗，而卻能順向於究竟的真實。
有了這獨到的，不共世間的觀慧，所以能不落世間常情，豁破兩邊，直入真理。能契應絕對的真實，才能真正的了脫生死。
辛三  約世俗心所不能契入而說甚深
這是不同於世俗心境的甚深觀。說難呢，不論怎樣的聰明，就是能從星球上來回，還不是世間常途，與此事無關。
說容易呢，七歲沙彌均提，愚笨如周利槃陀伽[footnoteRef:10]，都徹證了（沒有悲願方便，就成為小乘）。 [10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pp.9～10。] 

約世俗心境所不能契入說，所以稱為甚深最甚深。
辛四  結說：古聖人皆作論，明中道正觀
龍樹菩薩綜集經中的深觀，而（p.95）作《中觀論》，最完備的開示了中道的正觀，為求解脫的不二門（瑜伽大乘師，對本章作十三種中道觀[footnoteRef:11]來解說，不及中觀大乘的精要）。 [11:  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80(大正30，742c24-743a3)：「一者、貫穿補特伽羅空性；二者、貫穿補特伽羅無我性；三者、貫穿法空性；四者、貫穿法無我性；五者、貫穿增益邊；六者、貫穿損減邊；七者、貫穿法現觀；八者、貫穿法現觀迴向大菩提性；九者、貫穿如是行者煩惱眾苦不纏繞心性；十者、貫穿二無我勝解差別；十一者、貫穿前無我性是後因性；十二者、貫穿到邊際空性；十三者、貫穿即彼威德。」] 

庚五  經文大義
世尊要開示中觀，先總標勸學說：「迦葉！菩薩欲學是寶積經」──法門，那就常「常應修習正觀諸法」。
寶積法門，不但是廣大正行，而更重要的是甚深中觀，所以對於一切法（《般若經》中列舉一切法，從五蘊到佛無上菩提）[footnoteRef:12]，要或別或總的，常修正觀。 [12:  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〈句義品 12〉(大正8，242c7-11)：
佛告須菩提：一切法者，善法、不善法；記法、無記法；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；有漏法、無漏法；有為法、無為法；共法、不共法。須菩提！是名一切法。菩薩摩訶薩是一切法無閡相中，應學應知。] 

但這句話，還不大明白，所以問「何為正觀」？世尊解說為「真實思惟諸法」。真實就是正，思惟（尋思，思擇）就是觀。[footnoteRef:13] [13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121：「尋伺──舊譯覺觀，即思慧為性的麤細分別的。」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.27：
佛法的現觀，與外道的不同，是正覺，在乎特重理智，是通過了理智的思擇。佛法中，在未入現觀前，必先經過多聞、尋思、伺察、簡擇種種的階段；這一切，此地總名之曰「思擇」。思擇，是純理智的觀察。在思擇中，得到一種正確的概念之後，再在誠信與意志集中之中去審諦觀察，以達到現觀。所以，佛法的方法，可說是信仰與理智的合一，一般知識與特殊體驗的合一。從現觀去體驗空性之前，必先經過分別智慧的思擇……] 

意思說：思擇或尋伺一切法的究竟真實，才是正觀，這就是加行位菩薩所應專修的中觀。
己二  別示
庚一  我空觀
辛一  舉經
真實正觀者，不觀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，是名中道真實正觀。
辛二  承前引下：總明中觀即是思擇我、法空
思擇真實的中觀，就是空觀（龍樹作《中觀論》，而處處觀空）。大乘約我（p.96）空、法空，作分別的思擇。
我，是有情識的，如人、天、鬼、畜等都是。
法，是特性的存在；是我所依的，我所有的。
約世俗的複合物說，如山河大地，血肉筋骨，都是我所依的法。血肉筋骨、以及衣、車、田、屋，為自己所攝取的，就是我所有的法。
約世俗的實法說，如極微、電子等，都是我所依的法，依之而顯有我的存在。
現在先觀我空。
辛三  釋：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之涵義
什麼是我？世間立有種種的名字（《般若經》舉十六名）[footnoteRef:14]；本經與《金剛經》一樣，舉四個名詞。[footnoteRef:15] [14:  參見：
（1）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〈習應品 3〉(大正8，221c12-19)。
（2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35(大正25，319b27-c13)。]  [15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p.37～38。] 

我，是主宰義，就是自主的支配一切。人人願意自由作主，支配其他，直覺得有自主而能支配的自體。我是印度學術中重要術語之一，最為常用。
人（這裡不是約人類的人說），是思惟義，有意識活動，覺得有思惟的主體。
眾生，意義為不斷受生死，覺得有歷受生死的主體。
壽命或作壽者，一期的生存為壽命，從而覺得有無限的生命自體。
這些，本是世間有情的現象之一，有意志力（權力意志），有思惟作用，有生死死生，有壽命延續。
辛四  釋經義
但主宰的是誰？思惟者是誰？受生死者是誰？壽命者是誰？
壬一  一般世俗的觀察：有自我、思惟等自體
這些，（p.97）眾生的世俗心境，從來不曾徹見究竟，只是無始以來的習見，想當然的，認為有自我、思惟等自體，而且非有不可。
壬二  哲學家、神教徒：真常自在的神我
這到了哲學家、神教徒手裡，雖然各說各的，大抵推論出微妙的，真常自在的神我（靈體），絕對主體之類。
壬三  中道真實觀：我等自性不可得
其實，這種真常本淨的我，源於無始來的習見，成為生死的根源。所以佛陀開示的「真實正觀」，要以種種觀門，來思擇這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了不可得，也就是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」[footnoteRef:16] [16:  參見：
（1）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(大正08，750b15-16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p.88～92。] 

求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的自性不可得，叫「不觀我、人、眾生、壽命」，並非閉起心眼，麻木自己，不去觀他就算了。這樣的我不可得──我空，「是名中道真實正觀」；這才是究竟的，徹底的，正確的體認。
辛五  別明：我（自）性不可得之觀門
壬一  諸經論中有無量門來觀「我」不可得
到底怎樣去觀察我不可得呢？經論中，約有無門、生滅門、自他門、一異門、總別門、離合門──無量的觀門來思擇，門門通大道，都歸結於空不可得。
壬二  略舉「即離門」作觀察
今試略舉即離門來觀察：如執有我自體的，推論起來，非實有、常有、自有不可。但到底什麼是我呢？就是我們的身心嗎？還是離身心而別有我（p.98）體呢？
癸一  破：即蘊計我
如就是身心，那身心是因緣所生，生滅無常，我也應該這樣了。果真這樣，我為因緣所決定，不息變化，那就非常有、自有，也就不成其為我了！
如說就是身心，那到底是身、是心，還是身心的綜合。
如是身，那我應同於物質，不應有知覺了。
如是心，那應與身體無關。
如是身心的綜合，那就是複合的假有，沒有真實自體了。
癸二  破：離蘊計我
假使說：離身心而別有我體，那怎麼知道有我呢？世俗所說的我，無非是我見（眼）我聞（耳），我來我去（身），我苦我樂（受），我想，我行，我知識；離了這些，怎麼知道有我呢？
如與身心截然別體，那怎麼會與身心有關呢！所以審諦觀察起來，求我了不可得。
壬三  小結
一般人的著我，是由於無始來習見的影響，不自覺的認為一定有我。
而哲學家、神學家，推論為形而上的，本體論的真我，全屬於幻想的產物。[footnoteRef:17] [17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中道之佛教〉，p.145：
婆羅門教的思想，把宇宙看為神祕的實在，是一種形而上的本體論者。這擬人的神而即是一切的本體，或叫生主，或叫祈禱主，或叫梵，或叫我，名稱雖隨時代而變化，而內在的含義，是一脈相承的。] 

佛正覺了這，所以以執我為生死的根源，而無我為解脫的要門。
[bookmark: _Hlk505871126]庚二  法空觀
辛一  蘊（處）界觀（p.99）
壬一  觀非常非無常
癸一  觀真實
子一  觀五蘊不可得
丑一  舉經文
復次，迦葉！真實觀者，觀色非常亦非無常，觀受想行識非常亦非無常，是名中道真實正觀。
丑二  略釋「法空觀」之大義
本經的法空觀，略舉蘊（處）界，緣起來觀察。正觀法性空，略有二門，因為任何法的存在，都是待他顯己的。所以經論的正觀，或約自性以顯性空，或約相待以明中道。沒有自性，名為空；不落二邊，稱為中。
在本經本節中，多約相待門說。觀非常非無常中，先觀真實，後顯中道。
丑三  釋五蘊之涵義
觀中，先就五蘊來觀察。[footnoteRef:18] [18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p.58～59。] 

色是變礙義（物質），受是領納義（情緒作用），想是取像義（認識作用），行是遷流造作義（意志作用），識是了別義（主觀心體）。色是物質的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精神的。
據佛的正覺開示，人生宇宙，不外這五事（無我）而已。這五事的每一法中，含有非常多的法。如色中，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（p.100）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，地、水、火、風等。有麤的、細的；過去的、現在的、未來的等，種種的聚合為一，同名為色，所以叫色蘊；[footnoteRef:19]蘊是積聚的意思。 [19:  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22經》卷1(大正02，4c26-5a5)：
當觀知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色愛即除。色愛除已，心善解脫。如是觀受、想、行、識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、若麁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悉皆無常。正觀無常已，識愛即除。識愛除已，我說心善解脫。劫波！如是，比丘心善解脫者，如來說名心善解脫。] 

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也是這樣。[footnoteRef:20] [20:  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58經》卷2(大正02，14c4-8)：
更有所問：「世尊！云何名陰？」
佛告比丘：「諸所有色，若過去、若未來、若現在，若內、若外，若麤、若細，若好、若醜，若遠、若近，彼一切總說陰，是名為陰。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。如是，比丘！是名為陰。」] 

丑四  略釋經文要義
這五蘊，是佛對現實的大類分別，現在就依此來觀察真實。
世尊說：「迦葉！真實觀」是這樣的：「觀色非常亦非無常，觀受、想、行、識非常亦非無常」。對色等五蘊，觀察得常與無常都不可得，那就「名中道真實正觀」了。
丑五  別明：常、無常都不可得之正觀
寅一  常與無常之語意
常與無常，到底是什麼意義？現實的色法、心法，都有時間相的。
從時間去觀察他，如前後完全一致，沒有一些兒差別，那就是常（不變）。
如前與後不同，生滅變異了，那就是無常。
寅二  常不可得
為什麼真實觀察起來，非是常呢？常是沒有生滅變異可說的；而現實的色法、心法，無疑的都在生滅、成壞、生死──變動不居的情況中，怎麼會是常呢？
如果是常的，那就一成不變，也就沒有因果生滅的現象了。所以常是倒見，真實觀察起來，常性是不可得的。
寅三  無常不可得
這樣，應該是無常（生滅），佛不是也說「諸行無常」（p.101）是法印（真理）嗎？
的確，佛也以無常生滅來說明一切，也以無常為法印。但佛是從如幻的世俗假名去說無常，是以無常而觀常性不可得的。
所以說：無常是「無有常」，是「常性不可得」。如執為實有生滅無常，那就與佛的意趣不合，非落於斷見不可。[footnoteRef:21] [21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.110：
常見斷見，看來似乎不同，實則妄執的根源是一。如執為前後一樣是常執，執前後別異為斷執。常執是以不變性為根源；斷執也還是以不變性為根源，前者是前者，後者是後者，前後即失卻聯繫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p.95～96：
「諸行無常」的無常，原語為anitya；無常性是anityatā。佛不但說無常，也說無恒、變易、不安隱等。《瑜伽論》依經說：「於諸行中，修無常想行有五種，謂由無常性，無恒性，非久住性，不可保性，變壞法性」。佛說無常等，不是論究義理，而是指明事實。……
說到世間（常與）無常是邪見，無常的原語是aśāśvata，雖同樣的譯為無常，但與諸行無常不同。邪見的世間無常，是以為：有情世間是一死了事，沒有生死流轉，是斷滅論者，順世的唯物論者的見解。在佛陀時代的印度，順世（Lokāyata）派是少數。諸行無常是正見，世間無常是邪見，在原始佛教裡，應該是沒有矛盾的。] 

丑六  舉觀察時間明：佛說無常以遮常見
寅一  世俗諦有生滅現象，但不可執實
如就世俗的觀察，當然有生滅無常（也是相續）的現象。但如據此為實有而作進一步的觀察，就越來越有問題了。
寅二  舉分析時間為例
如析一年為十二月，一月為三十日，昨日與今日，有了變異，當然可說是無常了。再進一步，析一日為二十四小時，一小時為六十分，一分為六十秒：前秒與後秒間，可以說無常嗎？
一直推論到，分析到分無可分的時間點（「無分剎那」），名為剎那。[footnoteRef:22] [22: 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〈談法相〉，pp.256～257：
起初，三世有與現在派，都有一共同的觀念，即法是有時間相的，而時間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；時間是最短的剎那、剎那的累積而成為漫長的時間。時間，雖不能拿什麼來分割，但可以從觀察而把時間分析到剎那。既是一剎那、一剎那的累積，則前剎那不是後剎那，後剎那也不是前剎那。
從這觀點來看，如小乘所說「極微」──空間的物質點，沒有方──沒有方位的「此」彼，也沒有分，就是不可再分割的，稱為「無方極微」。時間的剎那，分析到時間點，又不可再分彼此，所以稱為「無分剎那」。
大乘唯識家，破斥了「無方極微」，唯對於「剎那」，則承認「無分剎那」，剎那是時間上最短的，那一剎那就是「現在」。
但另有學派，如中觀家的看法，認為剎那祇是一種假定時間，實際上，時間一定有前後的，沒有前後的「當下」──現在，也就不成其為時間。所以，過去與未來，是依現在而假立的；現在也是不離前後──過去未來而假立的。唯識家說：「現在幻有」（過去未來是假），中觀家說「三世如幻」，這是三世有與現在有的大乘說。依此來說明一切法，當然不會相同了。
探究法相，主要就是「現在有」與「三世有」的兩大派。法相歸宗唯識，是在現在有的基礎上，而成立的嚴密精深的理論。小乘的「三世有」的法相，不是唯識；大乘三世幻有的中觀家，法相也不會歸宗唯識的。] 

這一剎那，還有前後生滅相嗎？如說有，那還不是時間的極點，而還可以分析。如說沒有，這一剎那就失去了無常相了。
而且，這樣的前剎那與後剎那，有差別可說嗎？如說沒有，那就成為常住，也就失去時間相了。如說有，那前與後不同，失去了關聯，也就成為中斷了。
寅三  常與無常，俱是邪見
所以一般思想（不離自性見）下的無常生滅，如作為真實去觀察，非落於斷見不（p.102）可。
如色等法是有實性的，那就以常無常觀察，應可以決定。而實常與無常都不可得，所以法性本空。
佛說無常以遮常見，如執為實有，即違反佛意。所以說：「常與無常，俱是邪見」。[footnoteRef:23] [23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[青目釋]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4〈觀如來品 22〉(大正30，30c3-4)。
（2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18(大正25，193a6-9)：
復次，佛說《梵網經》中，六十二見：若有人言「神常，世間亦常」，是為邪見；若言「神無常，世間無常」，是亦邪見；「神及世間常亦無常」、「神及世間非常亦非非常」，皆是邪見。」] 

子二  觀（四）界不可得
丑一  舉經文
復次，迦葉！真實觀者，觀地種非常亦非無常；觀水火風種非常亦非無常，是名中道真實正觀。
再以界來觀察。
丑二  本經舉觀察「四大」為例
寅一  六界
界，後代論師，舉十八界為代表，而在阿含及古典阿毘曇中，實以六界為主。
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──六界，或譯為六種（《中論》也這樣），是種類差別的意思。[footnoteRef:24] [24:  參見：
（1）東晉．瞿曇僧伽提婆譯《中阿含．13度經》卷3(大正1，435c21-26)。
（2）龍樹造[青目釋]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1〈觀六種品 5〉(大正30，7b6-8a6)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p.122～123：
觀世間的苦諦，有蘊、處、界三，觀六種，就是觀六界。種、界是沒有差別的。界的意思有二：一、類性，就是類同的。在事相上，是一類類的法；在理性上，就成為普遍性。所以，法界可解說為一切法的普遍真性。二、種義，就是所依的因性。這就發生了種子的思想；法界也就被解說為三乘聖法的因性。《俱舍》說界為種類、種族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
現在觀六界，是從事相的類性說的。界雖有眾多的差別，主要的是六界──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，這是構成有情的質素。有以識為六種的根本；有以地、水、火、風的物質為根本；也有以為物質要有空才能存在，空更為根本些。性空者說：組成有情的六種，心色固是不即不離的，而與空也是相依不離的。〈觀六種品〉中，雖總破實有自性的六種，但主要的是觀破虛空。如〈觀五陰品〉中觀破色陰，〈觀六情品〉觀破心識的作用。心識與四大的生滅無實，易於理解，唯有虛空，很易於誤認為普遍真實常住不變，所以本品特別以他為所破的對象。] 

寅二  「四大」之涵義
本經略舉四大來觀察，四大約色法（物質）所依的通遍特性說。地是堅性，有任持的作用。水是濕性，有凝攝的作用。火是熱性，有熟變的作用。風是動性，有輕動的作用。
一切物質，在凝聚到堅定，熟變（分化）到輕動的過程中。審細觀察起來，這是一切色法內在的通性（所以叫大），是一切色法所不能離的，所以稱四大為「能造」（色法依之而成立），說「四大不離」。[footnoteRef:25]（p.103） [25:  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p.62～63：
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界，為物質的四種特性。《雜含》卷三(六一經)說：「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」。一切物質，不外乎四大界及四大所造的五根，五塵。四大說，印度早就盛行，希臘也有。佛陀既採用四大為物質的特性，因素，應略為解說。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為世間極普遍而作用又極大的，所以也稱為四大。人類重視此常識的四大，進而推究此四大的特殊性能，理會到是任何物質所不可缺的，所以稱為能造。這辨析推論所得的能造四大，為一般物質──色所不可缺的，所以說「四大不離」。] 

丑三  略釋經義
依「真實觀」察起來，「觀地種非常亦非無常；觀水火風種非常亦非無常」。能這樣的觀察，「是名中道真實正觀」。為什麼非常非無常呢？
如是常的，那就應性常如一，而沒有四大可說。有四大差別，有四大作用的起滅增減，怎麼可說是常呢？
如果說是無常，那堅性應可以化為濕性……熱性也可以化為濕性、堅性了。這樣，就不能說是界，界是「自性不失」的意義呢！[footnoteRef:26] [26: 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p.168～170。] 

所以，觀四大非常非無常，顯得四大是如幻假名，而沒有實性可得了。
癸二  顯中道
子一  舉經
所以者何？以常是一邊，無常是一邊；常無常是中無色無形無明無知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。
在文句上，是承觀四界而來。而意義上，是總承蘊與界的觀察而來。
子二  釋義
這樣的觀非常非無常，為什麼名為中道真實正觀呢？「以常是一邊，無常是一邊」；邊有偏邪非中非正的意思。即不落二邊，那當然是中道正觀了。
不落二邊，這又是什麼意思呢？眾生心有戲論，於一切意象，一切言說，都是相（p.104）對的，順世俗的，不著於常即著無常的。現在從真實去觀察，了得常與無常都不可得。觀心漸深時，觀心上的常無常相，起滅不住而了無實性。久之，常無常不現，空相現前。再進，空相也脫落了，超越了一切相對的能所、彼此、時空、數量，而現證真實。所以說：「常無常是中無色無形無明無知」。就是從常與無常的相對中透出，而現證無色無形的中道。
子三  別明：無色、無形、無明、無知
依《瑜伽論》有六句，本譯但出四句：[footnoteRef:27]一、無色，這不是色根識所得的。 [27:  參見：
（1）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80(大正30，743a20-24)：
由六相於諸凡愚遍計所執言說自性、異相可得。何等六相？一者、不可自尋思；二者、不可說示他；三者、超過色根所行；四者、超過一切相；五者、超過識所行；六者、超過煩惱所行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pp.292～293。] 

二、無形（相），既不是五根識所得，也就不是色等五塵相了。
三、無明，這也不是意根識所明了的。
四、無知，也不是雜染的有漏識所知的。
這四句，說明了不落二邊，非有漏心識所得，而唯是般若現證的。《般若經》說：「慧眼於一切法都無所見」，[footnoteRef:28]這就是真見道的現證，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」。 [28:  參見：
（1）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(大正08，227b25-c2)：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慧眼淨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慧眼菩薩不作是念：『有法若有為若無為，若世間若出世間，若有漏若無漏。』是慧眼菩薩亦無法不見、無法不聞、無法不知、無法不識。舍利弗！是名菩薩摩訶薩慧眼淨。」
（2）唐．玄奘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8(大正05，43b14-27)。
（3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36(大正25，326b24-c5)：
復次，諸法性空，但名字，因緣和合故有。如山、河、草、木、土地、人民、州郡、城邑名之為「國」，巷、里、市陌、廬館、宮殿名之為「都」，……是微塵有大、有中、有小：大者，遊塵可見；中者，諸天所見；小者，上聖人天眼所見。慧眼觀之則無所見。所以者何？性實無故。若微塵實有即是常，不可分裂、不可毀壞，火不能燒、水不能沒。] 

子四  小結
本經的中道實觀，重於此（與《般若經》同）。現證以後，起方便智；五地以上，才得真俗並觀的中道，那是進一步的中道了。[footnoteRef:29] [29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.385：
「五地中」所得的「相續無差別」法界相，從遠離『於下乘般涅槃無明』所顯。聲聞緣覺厭離生死急求涅槃，不知生死即是涅槃。菩薩在五地中開始能真俗並觀，通達法界的生死涅槃都無差別性，所以就遠離了下乘的般涅槃障，證得相續無差別的法界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p.406～407。] 

壬二  觀非我非無我（p.105）
癸一  舉經――以我無我門觀察
我是一邊，無我是一邊；我無我是中無色無形無明無知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。
再以我無我門來觀察。這也應有觀蘊、觀界非我亦非無我等文。經文但直顯中道，准上文可知。
癸二  略釋經文要義
隨世俗說，因緣和合而成的，有心識的眾生，就是我。眾生妄執有實我，所以佛常說諸法無我。
但「我是一邊，無我是一邊」，都是世俗的，相對的。如作為真實觀時，那不但我不可得（如上文我空觀所說），無我也不可得了。
為什麼呢？佛說無我，是我性不可得。眾生儘管沒有實性，而如幻眾生的因果相續，生死不已，是宛然而有的，所以說：「畢竟空中，不礙眾生」。[footnoteRef:30] [30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27（大正25，263a13-19）：
復次，菩薩以般若波羅蜜知諸法相，念其本願，欲度眾生，作是思惟：「諸法實相中，眾生不可得，當云何度？」
復作是念：「諸法實相中，眾生雖不可得，而眾生不知是諸法相故，欲令知是實相。」
復次，是實法相，亦不礙眾生。實法相者，名為無所除壞，亦無所作。是名「方便」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.132。] 

所以如從即空的世俗如幻來說，不能說沒有（假名）我。如從即幻的性空，勝義自證來說，那不但沒有我相，也沒有無我相可得。能這樣的超越「我無我」二邊，通達「是中無色無形無明無知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」。
壬三  觀心非實非非實（p.106）
癸一  舉經――以心之實不實門觀察
復次，迦葉！若心有實是為一邊，若心非實是為一邊；若無心識，亦無心數法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。
再以心的實不實門來觀察。
癸二  辨：心識之實、非實
我，是如幻身心的綜和，而核心是心識。所以有的經論，就依心識立我。現在來觀察心識，是實有呢，非實有呢？這可以作二釋：
一、如心沒有自體，待境界緣而生；或依根身（生理組織）而有心識，如順世外道等說，那心是非實有了。如雖然依根緣境，而心有他的自性；或分析心聚[footnoteRef:31]，而得心與心所等一一自性，如阿毘曇論師所說，那心是實有了。 [31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233：
「心與心所」：眾生的內心活動，是複合而融和的活動，所以稱為「心聚」。簡要的說，心與心所，心所與心所，是相應而起的；是同一所依，同一所緣，同一行相，同作一事的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p.115～117：
古來，或主張心與心所同起，即同時而有極複雜的心理活動。或主張我們的心識是獨一的，在極迅速的情況下，次第引起不同的心所。關於這，應從緣起觀的立場而抉擇他。認識作用，為相依共存的。
如從和合的觀點而分析他，即發現確為非常複雜而相應的心聚。
但認識又為相續而起的，如從動的觀點，辨別認識的內容，即知認識又確為先後別異的心流。……] 

二、如從無始以來，心是虛妄分別的，那是非實了。如有不滅的常心，那是實了。
癸三  釋經義
現在佛告訴「迦葉！若心有實，是為一邊；若心非實，是為一邊」。實與非實，是世俗的相對安立。如作為真實的，那是常是實，也就不必待緣而有了；或不待修行而早就覺證了。虛妄無實的，也就等於龜毛兔角了！
所以就世俗說，心如幻化，緣起而有，不能說是實，也不能說非實。約勝義說，實與非實，都是名言假立，勝義中是了不可得的。
這樣，在真實觀（p.107）時，能「若無心識，亦無心數法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」了。
心識，是心王，即六識（七識、八識）。心數，新譯作心所。心中所有種種的心用，繫屬於心的，名為心所。
癸四  結說
中道真實觀中，心心所不可得，也如《解深密經》所說：「若諸菩薩，於內各別，如實不見阿陀那，不見阿陀那識；不見阿賴耶，不見阿賴耶識；不見積集，不見心；不見眼色及眼識……不見意法及意識：是名勝義善巧菩薩」。[footnoteRef:32] [32:  參見：
（1）《解深密經》卷1〈心意識相品 3〉(大正16，692c12-17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p.41～43。] 

壬四  例觀諸門
癸一  舉經：觀察種種相對之二門
如是善法、不善法，世法、出世法，有罪法、無罪法，有漏法、無漏法，有為法、無為法，乃至有垢法、無垢法，亦復如是離於二邊，而不可受，亦不可說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。
再例觀種種相對的二門。
癸二  釋：種種相對之二門
子一  善法、不善法
一、「善法、不善法」：凡順於法（理）的，有益於他的，能得未來世出世樂的，名為善法。
反之，不順於法的，有損於他的，能招感未來苦果的，名不善法。
子二  世法、出世法
二、「世法、出世法」：繫屬於三界（p.108）生死的，叫世間法。
如心離繫縛，一切無漏的心行功德，名出世法；出是超勝的意義。
子三  有罪法、無罪法
三、「有罪法、無罪法」：罪是過失；心有所取著，取著的都有過失，名有罪法。如心無所著，無所得，名無罪法。
子四  有漏法、無漏法
四、「有漏法、無漏法」：漏是煩惱的別名。能起煩惱，能增益煩惱的，叫有漏法。如不能增益煩惱的，名無漏法。
子五  有為法、無為法
五、「有為法、無為法」：遷流造作的，也就是有生有滅的，叫有為法。
不生不滅的，名無為法。
子六  有垢法、無垢法
六、「有垢法、無垢法」：垢是垢染；這與有罪、無罪法一樣。
癸三  結說
經論所說相對的二法門，非常多，本經且略舉六門。這一切，如觀察而能達到「離於二邊」，不是有漏心行所行的，所以「不可受」，受是取的異譯。
也不是文字言說的境界，所以「不可說」。能這樣，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」。
壬五  觀非有非無
癸一  舉經――以心有無門觀察
復次，迦葉！有是一邊，無是一邊；有無中間，無色無形無明無知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。（p.109）
末了，再以有無門來觀察。有無是一切見的根本，所以以此門來結束。
癸二  眾生被無始來自性見所蒙蔽――執有、執無
眾生為無始以來的自性見所蒙惑，所以不是執有，就是執無。要說有，就非實有不可；如說非實有，就以為什麼都沒有了。
雖然，眾生也承認假有，但在說假有時，當下就肯定了實有，也就是假有依實有而有。「依實立假」，[footnoteRef:33]是眾生的見解。 [33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p.258～259：
部派佛教者，不能如實地理解緣起，到頭來總是陷入「依實立假」的窠臼，不能自拔。所以《般若經》說：一切法是假名，通達自性空寂，這就是二諦說。《中論》依緣起立論：緣起法即空性，顯第一義；緣起即假名，明世俗諦。這樣的假有即性空，性空（也是依假名說）不礙假有，就是緣起離二邊的中道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.192：
大乘的三家，法相唯識者是從不及派引發出來的，於諸法性空的了解不夠；失空即失有，所以不能不說自相有。
真常唯心者是從太過派引發出來的，破壞緣起而另覓出路，是對於緣起有不夠了解，結果是失有也失空。這二派都是「依實立假」的，「異法是空，異法不空」的。
唯有中觀論者依緣起顯示性空，即空而不壞緣有，始能善巧中道。中土的天臺宗，從龍樹的思想而來，受時代思潮的影響，多少有妙有不空的氣息。但法法畢竟空，法法宛然有，較之他宗，仍與中觀義相近。] 

「一切是假有」，這是眾生情見所不能想像，也不能肯認的。所以在眾生的心境中，推求到究竟，不是實有，就是什麼都沒有（無）了。
癸三  釋經義
佛在阿含的《化迦旃延經》中，已明確的以緣起來遮破這有無二見了。[footnoteRef:34]從一切法去觀察，如真的是實有，那就不必依待因緣了。如真的沒有，也就用不著因緣了。 [34:  參見：
（1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301經》卷12(大正2，85c20-86a2)：
佛告𨅖陀迦旃延：「世間有二種依，若有、若無，為取所觸；取所觸故，或依有、或依無。若無此取者，心境繫著使不取、不住、不計我苦生而生，苦滅而滅，於彼不疑、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自知，是名正見，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。所以者何？世間集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無者不有，世間滅如實正知見，若世間有者無有，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乃至純大苦聚集，無明滅故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」
（2）論典：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42(大正25，364c)；《順正理論》卷1(大正29，331a)；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86（大正30，780a-c)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：《中觀今論》，pp.7～8；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p.56～59；《成佛之道》，pp.211～213；《無諍之辯》，pp.109～110；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pp.150～151；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278～285。] 

而世間一切是緣起的，幻幻相依，幻幻相攝，從緣起如幻的起滅中，不著有見與無見。所以本經說：「有是一邊，無是一邊；有無中間，無色無形無明無知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」。
辛二  緣起觀
壬一  敘緣起（p.110）
癸一  舉經
復次，迦葉！我所說法，十二因緣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入，六入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死憂悲苦惱：如是因緣，但為集成是大苦聚。若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故識滅，識滅故名色滅，名色滅故六入滅，六入滅故觸滅，觸滅故受滅，受滅故愛滅，愛滅故取滅，取滅故有滅，有滅故生滅，生滅故如是老死憂悲眾惱大苦皆滅。
癸二  世尊依緣起而覺悟、說法
因緣，新譯作緣起，是為緣能起的意思。世尊依緣起而覺悟，也依緣起而說法。所以如來常說：「我說緣起」[footnoteRef:35]；也就是本經說的：「我所說法，十二因緣」。[footnoteRef:36]佛說法不離緣起，而最常用的是十二緣起，一般稱之為業感緣起。 [35:  唐．玄奘譯《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》卷2(大正16，841a4-25)：
世尊告曰：「我說緣起，略有八門：一者、說有受用世俗境界緣起，謂緣眼色生於眼識，三事和合便有其觸，觸為緣受，如是廣說。二者、說有任持緣起，謂緣四食諸根大種安住增長。三者、說有食因緣起，謂求諸穀，田、種、水緣發生牙等；四者、說有一切生身相續緣起，謂由能引，能生諸分別，生一切所引所生。五者、說有一切生身依持緣起，謂諸世界由諸因緣施設成壞。六者、說有一切生身差別緣起，謂由不善、善有漏業，施設三惡、人天趣別。七者、說有清淨緣起，謂依他音，及依自內如理作意，發生正見能滅無明，無明滅故諸行隨滅，廣說乃至，由生滅故老死隨滅。……八者、說有自在緣起，謂善修治靜慮為緣，諸修定者隨所願樂，如是皆成終無別異。如是名為我所略說八門緣起。」]  [36:  另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80(大正25，622a27-b16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p.7～8：
緣起是一切，而眾生對緣起的認識是否正確，可以分為三類：
一、凡夫，身心的活動，一切的一切，無不是緣起，但日坐緣起中，受緣起法的支配，而不能覺知是緣起；也就因此得不到解脫。
二、聲聞，佛對他們說緣起，他們急求自證，從緣起因果的正觀中，通達無我我所，離卻繫縛生死的煩惱，獲得解脫。他們大都不在緣起中深見一切法的本性空寂，而從緣起無常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我所的觀慧中，證我空性，而自覺到「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辦，不受後有」。他們從緣起的無常，離人我見，雖證入空性，見緣起不起的寂滅，然不能深見緣起法無性，所以還不能算是圓滿見緣起正法。
三、菩薩，知緣起法的本性空，於空性中，不破壞緣起，能見緣起如幻，能洞達緣起性空的無礙。……《般若經》說：「菩薩坐道場時，觀十二因緣不生不滅，如虛空相不可盡，是為菩薩不共中道妙觀」。菩薩以此不共一般聲聞的中道妙觀，勘破非性空的實有、非緣有的邪空，不落斷常，通達緣起的實相。菩薩的緣起中道妙觀，就是本論所明的中觀。] 

癸三  明十二緣起之理則：流轉、還滅門
其實，佛以生死及解脫為問題核心，而十二緣起，就圓滿的開顯了這個問題。所以十二緣起有二門：[footnoteRef:37] [37:  另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〈中道之佛教〉，p.149：
緣起中道的二律，是一正一反的兩大定律，說明了流轉與還滅的必然律。此緣起因果的起滅，還是「俗數法」，還是在現象的表面上說，還不是深入的、究竟真實的、第一義的說法。
但是第一義還是依緣起法說的，即是緣起法的空寂性。所以（《雜含》卷一二）說：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」。在一正一反的緣起相對性中，鞭辟入裡，直顯空性，才是第一義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：《性空學探源》，〈阿含之空〉，pp.54～60；《中觀今論》，〈中觀之根本論題〉，pp.60～63；《佛法概論》，〈我論因說因〉，pp.141～144。] 

子一  流轉門
一、流轉門，如說：「無明緣行……但為集成是大苦聚」，這說明了生死相續的生死序列。果必從因，推求觀察生死苦果的因緣而到達無明，也就是發見了無限生死的癥結所在。
在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的緣起法則下，顯示了生死流轉的現實。
子二  還滅門
二、還滅門，如說：「（p.111）無明滅則行滅……如是老死憂悲眾惱大苦皆滅」。既然是果必從因，依因有果，那就發見了解脫的可能；也就是因滅果就滅，無因果不生了。
在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的緣起法則下，開顯了涅槃還滅的真實。
子三  小結
生死與解脫，都依十二緣起而開顯，這是如來說法的肝心！
癸四  明十二緣起的內容
現在來略為解說。
子一  無明
一、無明：是一切煩惱的通性，最根本最一般的，如《般若經》說：「諸法無所有，如是有；如是無所有，愚夫不知，名為無明」。[footnoteRef:38]一切法是本無自性的，是從緣而現為這樣的。這樣的從緣而有，其實是無所有──空的真相；如不能了達，就是無明。 [38:  參見：
（1）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3〈10 相行品〉(大正8，238c24-25)：
佛言：「諸法無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無所有。是事不知，名為無明。」
（2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43(大正25，375a11)：「凡夫人於無所有處，亦以為有。」] 

眾生在見聞覺知中，直覺的感到一一法本來如此，確實如此。既不能直覺到緣有，更不知性空。這種直覺的實在感，就是眾生的生死根源──無明。
子二  行
二、行：行是造作遷流的意思，指依無明而起的身心活動。約性質說，有罪行、福行、不動行；約所依說，有身行、語行、意行。[footnoteRef:39]身心動作及引起的動力（業），名為行。 [39:  印順法師，《唯識學探源》，p.21：
行，是行為，經裡說是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或者是罪行、福行、不動行。前者是依行為活動所依據而分判的；後者是從倫理和它的結果來分類的。] 

子三  識
三、識：泛稱一切生死的因緣，是煩惱與業。約這一生來說，新生命開始最初的一念心，（p.112）名為識。
子四  名色
四、名色：依人類的胎生來說：識是父母精血結合的最初心。依之而引起生理的（色）、心理的（名）開展，在六根未成就位，名名色。
子五  六入
五、六入：新譯六處，即六根，為六識生起的所依處。胎兒漸長，有眼、耳等六根相現，名六入。
子六  觸
六、觸：等到胎兒出生，與境相觸，引起身心的活動，名觸。
子七  受
七、受：受是領納。嬰兒漸大，受用受學，受苦受樂等，名受。
子八  愛
八、愛：到了成人，性欲發動，而開始男女的染愛，名愛。
子九  取
九、取：到了壯年，為了生活，為了事業，爭名爭利爭權，追求外在的一切，佔有他，支配他，名取。
子十  有
十、有：在愛取的活動中，造成或善或惡的種種業，成為未來新生命的潛力，名有。
子十一  生
十一、生：依現生的煩惱發業，因業力而又有未來新生命的開始，名生。
子十二  老死（苦）
十二、生了，無論如何，跟著來的，是老是死。
子十三  小結
這樣，在生死過程中，因果鉤引，展轉相生，充滿了憂慮、悲哀、苦痛、熱惱。生死相續，只是無限苦惱的大集合而已！
壬二  顯中道（p.113）
癸一  舉經
明與無明，無二無別，如是知者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。如是行及非行，識及所識，名色可見及不可見，諸六入處及六神通，觸及所觸，受與受滅，愛與愛滅，取與取滅，有與有滅，生與生滅，老死與老死滅，是皆無二無別；如是知者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。
癸二  依緣起示中道
佛說緣起，本就是開示中道的，所以《阿含經》中，一再說：「離是二邊說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無明緣行」。[footnoteRef:40]如《化迦旃延經》說：佛弟子見緣起生，不起無見；見緣起滅，不起有見。[footnoteRef:41]因為緣起是世俗的，如幻的生滅，所以不落二邊，契入中道。 [40:  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262經》卷10(大正2，67a4-8)：
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。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謂緣無明有行……。]  [41:  詳參：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301經》卷12(大正2，85c20-86a2)。] 

但有些佛弟子，見佛說十二緣起，流轉還滅，就執有無明等自性，以為實有生滅可得。這樣的與佛的意趣相反，所以佛又不得不說：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（盡與滅相同）；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」。[footnoteRef:42] [42:  參見：
（1）唐．玄奘譯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卷1(大正08，848c13-14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〉，p.195：
緣起是生死流轉，涅槃還滅法的道理，依緣而起的一切，不含有一點的實在性，所以菩薩修般若時見十二緣起畢竟空，沒有生起相，也沒有十二緣起的滅盡相。] 

本經也就依十二緣起的流轉還滅，來顯示本性空的中道。
癸三  略釋經文要義
子一  釋：明與無明，無二無別，如是知者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
說到無明，就離不了明，無明待明而安立。無明是愚癡，明就是般若。「明與無明」，是相待的假名，了無自性；以本性空寂，所以「無二無別」（p.114）。
煩惱與菩提，都空無自性。能通達煩惱的自性不可得，就是菩提；如取著菩提相，就是煩惱，所以說煩惱即菩提。能「如是知」，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」。[footnoteRef:43] [43: 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〈佛學大要〉，p.293：
得無生忍菩薩，悲願方便，遊一切佛土，見佛聞法，「莊嚴佛土，成熟眾生」，趣入一切智海。至於生死流轉邊事，則「諸法無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無所有，是事不知，名為無明」。不知法性本空，名為無明；依無明而生死流轉，同於初期「佛法」。
「十二因緣（如虛空不可盡）是獨菩薩法，能除諸顛倒。坐道場時，應如是觀，當得一切種智」。般若經深義，即阿含之涅槃深義。菩薩利根巧度，觀因緣本自空寂，而後有為與無為，世間與出世間，生死與涅槃，煩惱與菩提──無二無別，而開展「大乘佛法」之特勝！] 

子二  釋：行及非行
「行及非行」：非行是非造作性。如思是行，受想等非行；善惡法是行，無記法非行；有漏法是行，無漏法非行。
子三  釋：識及所識
「識及所識」：所識是所知識的，是認識的對象；識不能離所識而存在。
子四  釋：名色可見及不可見
「名色可見及不可見」：名是受想行識，色是色。大概來說，名是不可見的，色是可見的。
審細的分別起來，色中的色是可見的；聲、香、味、觸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也是不可見的。或者說：五根為天眼所見。
子五  釋：諸六入處及六神通
「諸六入處及六神通」：眾生的六入（六根，為生識的所依處），眼但能見色，耳但能聞聲，限礙不通。
聖者到六根自在互用，即成六神通。如約一般的六通說：天眼通與眼，天耳通與耳有關；神境通與身有關；他心、宿命、漏盡通與意有關。
子六  釋：觸及所觸
「觸及所觸」：觸是根、境、識──三和，有觸就有所觸的。
子七  釋：受與受滅……老死與老死滅……是名中道諸法實觀
「受與受滅」，到「老死與老死滅」，正（p.115）約流轉還滅的相待說。
這一切都是相待的，由於本性空寂，所以「皆是無二無別」。能「如是知」，「是名中道諸法實觀」。
[bookmark: _Toc516082767]戊二  抉擇深義
己一  顯了空義
庚一  法空
辛一  舉經
復次，迦葉！真實觀者，不以空故令諸法空，但法性自空。不以無相故令法無相，但法自無相。不以無願故令法無願，但法自無願。不以無起、無生、無取、無性故，令法無起、無取、無性，但法自無起、無取、無性。如是觀者，是名實觀。
辛二  略說「抉擇深義」之要義
上來雖已經開示中觀，但空義是甚深的，還得再加抉擇顯了，以免學者的誤會。這又分三節[footnoteRef:44]，先顯了空義。 [44:  案：己一、顯了空義；己二、遣除情計；己三、善巧智斷。] 

顯了，是以語言文字，使空義更為明了，這又分法空我空來說。
辛三  （三類）空的差別
說到這裡，先應略說空的差別。佛說空，都是修行法門，但略有三類不（p.116）同：[footnoteRef:45] [45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12(大正25，147c5-148a22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p.70～71：
空，是佛教所共同的，而中觀家的觀法不盡與他派相同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一二說有三種空：一、分破空，二、觀空，三、十八空。
「分破空」，即臺宗所說的析法空。如舉㲲為喻，將㲲析至極微，再分析到無方分相，即現空相，所以極微名為「鄰虛」。這是從佔有空間的物質上說，若從佔有時間者說，分析到剎那――最短的一念，沒有前後相，再也顯不出時間的特性時，也可以現出空相。由此分破的方法，分析時空中的存在者而達到空。
「觀空」，這是從觀心的作用上說。如觀㲲為青，即成青㲲；觀㲲為黃，即成黃㲲等。十遍處觀等，就是此一方法的具體說明。由觀空的方法，知所觀的外境是空。這境相空的最好例子，如一女人：冤仇看了生瞋，情人見了起愛，兒女見了起敬，鳥獸望而逃走。所以，好惡、美醜，都是隨能觀心的不同而轉變的，境無實體，故名觀空。
「十八空」，《般若經》著重在自性空。自性空，就是任何一法的本體，都是不可得而當體即空的。] 

壬一  分破空
一、「分破空」：以分析的觀法來通達空；經中名為散空，天台稱之為析空。如色法，分分的分析起來，分析到分無可分時，名「鄰虛塵」，即到了空的邊緣。再進，就有空相現前。但這是假觀而不是實觀，因為這樣的分析，即使分析到千萬億分之一，也還是有，還是色。
壬二  觀空
二、「觀空」：如瑜伽師的觀心自在，觀青即青相現前，觀空即空相現前。因為隨心所轉，可知是空的。但還不徹底，因以觀空的方法來觀空，觀心是怎麼也不能空的。事實上，他們也決不許心也是空的。
壬三  自性空
這二種法門，佛確也曾說過，也可以祛息許多煩惱顛倒，但不能究竟，究竟的是第三、「自性空」：不是分破了才空，也不是隨心轉而空；空是一切法的本性如此。如《阿含經》也說：「諸行空：常空……我我所空；性自爾故」。[footnoteRef:46] [46:  參見：
（1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232經》卷9(大正02，56b24-29)：
佛告三彌離提：「眼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，若色、眼識、眼觸、眼觸因緣生受，若苦、若樂、不苦不樂，彼亦空，常、恒、不變易法空，我所空。所以者何？此性自爾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復如是，是名空世間。」
（2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273經》卷11(大正02，72c12-16)：
比丘！諸行如幻、如炎，剎那時頃盡朽，不實來實去。是故，比丘！於空諸行當知、當喜、當念：「空諸行常、恒、住、不變易法空，無我、我所。」譬如明目士夫，手執明燈，入於空室，彼空室觀察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241：
一切法性是空的；因為是空的，所以無常──常恆不變易法空，無我──我我所空。法性自空，只因為一切法是緣起的，所以說：「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」。依空相應緣起，觀無常、無我而趣入涅槃（觀無常入無願解脫門；觀無我入空解脫門；向涅槃入無相解脫門），是釋尊立教的心要。能正觀（正見、正思惟、如實觀等）的，是「慧」，是道的主體，更由其他的戒、定等助成。] 

所以，佛說法性空，不是以觀的力量來消滅什麼，而只是因觀而通達一切法的本來面目。如古人「杯弓蛇影」的故事一樣，以為吞了蛇，所以憂疑成病。現在使他自覺到根本沒有蛇，憂疑病苦就好了。
所以，觀空是祛除錯覺，達於一切法的本性空，這才是大乘究竟空義。（p.117）否則，眾生為情見所縛，不能徹了真空，終於又背空而回到「有」中去安身立命。
辛四  空與三解脫門之關涉
壬一  三解脫門與一實相門
空，是本性空，絕一切戲論的畢竟空，所以說「空」就圓滿的顯示了中道。
但為了適應機宜，又說為無相、無願（古譯為無作），合名三解脫門。[footnoteRef:47] [47:  另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p.160～161：
佛說三法印，是非常善巧的，同一命題而作兩方面解說，既是事物的真相――普遍理性，也就是實踐的過程。這三者的深義，本是同樣的，每一法印能開顯正覺的內容，即每一法印能離執證真。依無常門而悟入的，即無願解脫門；依無我而悟入的，即空解脫門；依涅槃寂滅而悟入的，即無相解脫門。由於有情的根性不同，所以或說此，或說彼，或說二印，或說三印。] 

又每說無起、無生（無滅）、無取、無性等，使眾生同歸於一實。[footnoteRef:48] [48:  另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p.165～166：
由於本性空，所以隨緣生滅而現為無常相。如實有不空，那生的即不能滅，滅的即不能生，沒有變異可說，即不成其為無常了。所以延續的生滅無常相，如從法性說，無常即無有常性，即事相所以有變異可能的理則。
彼此相依相成，一切是眾緣和合的假有，沒有自存體。所以從法性說，無我即無有我性，無我性，所以現象是這樣的相互依存。這樣，相續的、和合的有情生死，如得無我智，即解脫而證得涅槃。
涅槃的不生不滅，從事相上說，依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的消散過程而成立。約法性說，這即是諸法本性，本來如此，一一法本自涅槃。涅槃無生性，所以能實現涅槃寂滅。
無常性、無我性、無生性，即是同一空性。會得佛法宗旨，三法印即三解脫門，觸處能直入佛陀的正覺。] 

壬二  大乘了義說
依大乘了義說，「空無相無願，同緣實相」。[footnoteRef:49]無自性以離見，名空；離相以息分別，名無相；離取著以息思願，名無願。 [49:  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20（大正25，207c4-19）：
是三解脫門，摩訶衍中是一法，以行因緣故，說有三種：[1]觀諸法空是名空；[2]於空中不可取相，是時空轉名無相；[3]無相中不應有所作為三界生，是時無相，轉名無作。譬如城有三門，一人身不得一時從三門入，若入則從一門。諸法實相是涅槃城，城有三門，空、無相、無作。[1]若人入空門，不得是空，亦不取相，是人直入，事辦故，不須二門。[2]若入是空門，取相得是空，於是人不名為門，通塗更塞。若除空相，是時從無相門入。[3]若於無相相心著，生戲論，是時除取無相相，入無作門。……摩訶衍義中：是三解脫門，緣諸法實相。以是三解脫門，觀世間即是涅槃。何以故？涅槃空、無相、無作，世間亦如是。] 

壬三  約偏勝說
但也不妨約偏勝說：依「諸法無我」即名空，依「涅槃寂靜」即名無相，依「諸行無常」即名無願。
壬四  依淺深說
也可作淺深說：空一切而有空相現（其實畢竟空是空也不可得的），所以說無相。雖達境無相，而心還有所著，所以又說無願。
但這都是方便善巧，三解脫門是平等一如的。[footnoteRef:50] [50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乘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p.128～129。] 

辛五  釋經義
起是現起，生是生起，與起相近；但起可能是錯亂，而生是因緣生。本譯在無生下，還有「無我」二字。參照別譯，這應該是衍文，所以刪去了。[footnoteRef:51] [51:  參見：
（1）後漢．支婁迦讖譯《佛說遺日摩尼寶經》卷1(大正12，191a1-5)：
佛語迦葉：空不作法，法本無空，無相不作法，法本無相。無願不作法，法本無願。無死生不作法，法本無死生。死生無出生、無滅、無處所，無形不作法。法本無形當隨是本法，是為中間視本法。
（2）[失譯]《佛說摩訶衍寶嚴經》卷1(大正12，196b22-29)。
（3）唐．菩提流志譯《大寶積經》卷112〈43 普明菩薩會〉(大正11，634a5-10)。] 

無取，是無所取著。無性，是沒有自性。如總相的說，從無相到無性，（p.118）都是空的異名。
現在依文來解說。佛說：「迦葉！真實觀」──中道正觀是這樣的：並「不以空」三昧的觀力，「令諸法」的有性成「空，但」是「法性自空」。[footnoteRef:52] [52:  參見：
（1）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〈問乘品 18〉(大正08，251a3-5)：「何等名自法自法空？諸法自法空，是空非知作、非見作，是名自法自法空。」
（2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46(大正25，396b10-13)。] 

本性是空的，以觀照去觀察，只是覺了他的本來如此而已。這是本性空，自空，不是他空；這才是中道的真實正觀。依此可見，空觀，真實觀，中道觀，是一樣的。
同樣的，並「不以無相」三昧力，所以諸「法無相，但法自無相」。也「不以無願」的觀力，所以諸「法無願，但法自無願」。
這樣，佛說的「無起、無生、無取、無性」，都是這樣的本來如此。能「如是觀」本性空，「是名實觀」，而不是分破空，觀空等他空的觀門。
庚二  人空
辛一  舉經
復次，迦葉！非無人故名曰為空，但空自空。前際空，後際空，中際亦空。當依於空，莫依於人。
辛二  釋：迦葉！非無人故名曰為空，但空自空
人空，就是我空。我空的意義，與上說的法空一樣。
佛又說：「迦葉！（p.119）非無人故名曰為空，但空自空」。這是說，並非以無我觀力，除滅了人才叫空，而只是我性本來不可得。
辛三  釋：前際空，後際空，中際亦空
為了說明這人（我）性本來不可得，所以接著說：「前際空，後際空，中際亦空」。[footnoteRef:53] [53:  另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乘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p.121～122。] 

際是邊際，前際是過去，一直到過去過去。後際是未來，一直到未來未來。在過未中間，叫中際，就是現在。
人（我），是死生流轉的，從過去世到現在，又從現生到未來世的。如人我是實有的，那一定在這三際中。但真實的觀察起來，過去我不可得，現在我不可得，未來我也不可得。於三世中求我不可得，可見空性是本來無我了。
辛四  我空與法空之詮釋
壬一  通達我空不能達法空
多數聲聞及一分大乘學者，以為我空與法空不同，所以雖通達我空，卻可以不知道法空，甚至否認法空的。[footnoteRef:54] [54: 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，pp.349～350：
佛在聲聞法中，多說無我；明說法空的不多。因此在佛法的流傳中，就分為二派：西北印度的一切有系，以為佛但說無我，法是不空的（如毘曇家）。中南印度的大眾系中，有說：佛說我空，也是說過法空的（如《成實論》）。
大乘佛經，不消說，是說一切法性空的。但對於我空及法空，如從有部系而來的瑜伽宗，就以為小乘但說我空，大乘說我、法二空。中觀宗近於中南印的學派，所以認為小乘有我、法二空，大乘也是我、法二空。] 

壬二  大乘中觀者
癸一  依所緣不同而有人、法空之別
但一分聲聞及大乘中觀者，完全不同意這種誤解。我空及法空，只是正觀所依的對象不同，而照見的性空，並無差別。
如稻草火與煤炭火，約火所依的草及炭說，火力的強弱說，雖有不同；而約火熱性，燒用說，怎能說有不同？
依此，聲聞法多說無我，大乘法多說空，是習用的名詞多少不同，而非性空有什麼不同。[footnoteRef:55] [55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4（大正25，85b18-19）：「聲聞乘多說眾生空，佛乘說眾生空、法空」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28：
聲聞法多明人空，大乘法多明法空。雖然所明的二空有偏重不同，但性空義畢竟是一。龍樹曾舉一個譬喻說：稻草所燒的火，與樹木所燒的火，從他的所燒說，雖是兩個，而火的熱性卻是一樣，不能說他有何差別。所以解脫生死，必須通達空性。上面說過，自性見在一一法上轉，而認為有獨存的自我，這是法我見；若在一一有情上轉，而認為有獨存的自我，這是人我見。我見雖然有二，實際只是自性作怪。我們若欲通達我空法空，唯一的是從擊破自性見一門深入，所以說三乘同一解脫門。] 

癸二  通達我空即可了知法空
據這樣的正見來說，如（p.120）聲聞者證得我空，他可以不再觀法空，但決不會執法實有。因為如作真實觀時，他怎樣了解無我，就會同樣的了解法空。[footnoteRef:56] [56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.365：
無我，《入中論》說：「無我為度生，由人法分二」。無我也就是空性，由於所觀境不同，分為二無我或二空。無我與空的定義，同樣是（緣起）無自性，所以能通達無我――我空的，也能通達無我所――法空。反之，如有蘊等法執的，也就有我執。這樣，大乘通達二無我，二乘也能通達二無我。不過二乘在通達人無我時，不一定也觀法我（如觀，是一定能通達的），「於法無我不圓滿修」。經說二乘得我空，大乘得法空，是約偏勝說的。……二乘斷煩惱，佛能斷盡煩惱習氣（所知障），確是「佛法」所說的。月稱的見解，與龍樹《大智度論》所說，大致相同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，pp.350～351。] 

反之，如執法實有，不信法空，那他決沒有真正通達無我，而是增上慢人，自以為證果而已。
癸三  舉經明義
所以《大般若經》明說：須陀洹（初果）及阿羅漢，一定會信解法空的。[footnoteRef:57] [57:  另參見：唐．玄奘譯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215(大正06，77a2-9)：
善現！一切法空清淨故預流果清淨，預流果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。何以故？若一切法空清淨，若預流果清淨，若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、無二分、無別、無斷故。一切法空清淨故一來、不還、阿羅漢果清淨，一來、不還、阿羅漢果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。何以故？若一切法空清淨，若一來、不還、阿羅漢果清淨，若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、無二分、無別、無斷故。] 

《金剛經》更顯然說：「若取法相，即著我人眾生壽者。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人眾生壽者」。[footnoteRef:58] [58:  參見：
（1）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(大正08，749b7-11)：
若取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是故不應取法，不應取非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：「汝等比丘，知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。」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49。] 

壬三  小結
本經依本性空明法空，也依本性空來明人空，這可見中觀者的正見，是充分了解大乘正觀的真義。[footnoteRef:59] [59:  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98～99：
《般若經》說空，著重於本性空（prakṛti-śūnyata），自性空（svabhāva-śūnyata）。種種空的所以是空，是「本性爾故」，所以可說「本性空」是一切空的通義。（勝義）自性是真如、法界等異名，……自性空，不是說自性是無的，而是說勝義自性（即「諸法空相」）是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的。自性是超越的，不落名相的無為（涅槃）。但在經中，也有說世俗自性是虛妄無實──空的，說無自性（niḥsvabhāva）故空。在大乘論義中，無自性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然以《般若經》來說，空，決不是重在無自性的。《般若》等大乘經，是以真如、法界等為準量的。菩薩的空相應行，是自利利他的，體悟無生而進成佛道的大方便。] 

辛五  釋：當依於空，莫依於人
壬一  正觀即是依空性而修證
末了，佛又說：「當依於空，莫依於人」。這兩句，似乎很突然，但實在非常重要！這裡的空，是空性（空相、真如等）。佛所開示的正觀，要依此空性而修證，切莫依人而信解修證。
壬二  體證真理的智慧
癸一  外教：真我的智慧
原來印度的婆羅門教，以為要得解脫，非有真我的智慧不可。能通達真我，才能得解脫。
癸二  佛教：無我的智慧
釋迦佛的特法，就是全盤否定了這種形而上的真我論。始終說：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，無我故無我所，則得涅槃」。[footnoteRef:60] [60:  參見：
（1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9經》卷1(大正2，2a3-10)：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色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正觀。如是受、想、行、識無常，無常即苦，苦即非我，非我者亦非我所。如是觀者，名真實觀。聖弟子！如是觀者，厭於色，厭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厭故不樂，不樂故得解脫。解脫者真實智生：『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』」
（2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270經》卷10(大正2，71a1-2)：
無常想者，能建立無我想。聖弟子住無我想，心離我慢，順得涅槃。] 

換言之，非徹底照破了真常我，才能解脫。所以在佛弟（p.121）子的現證時，每說：「知法、入法，但見於法，不見於我」。[footnoteRef:61] [61:  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262經》卷10(大正2，67a13-16)：
我今從尊者阿難所，聞如是法，於一切行皆空，皆悉寂，不可得，愛盡，離欲，滅盡，涅槃，心樂正住解脫，不復轉還；不復見我，唯見正法。] 

法是正法（妙法，即法性，涅槃），在覺證中，但是體見正法，根本沒有我可見可得。[footnoteRef:62] [62: 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311～312：
印度宗教以為見（真）我才得解脫，而佛法卻以見如或法性得解脫，經中說佛弟子證悟時，「但見於法，不見於我」。這說明佛弟子所證悟的是如如法性，而不是如如的神我。這如法性，即是諸法實相，也就是宇宙的絕對真理。這絕待法性，是常恆的，真實的，清淨的……但並不附有精神與意志的特性。而印度宗教所說的我，卻是含有知覺（當然是真覺）性，意志性的。因此，在不說如來藏，但說真如或法性的經論，雖說佛弟子證悟如或法性時，如智不二，心境一如，而現覺的如如法性，是一切法的實性，超越一切戲論，而並不能指為是心是智的，也就無知覺性與意志性可說。] 

壬三  描述解脫的體證
癸一  外教：絕對的真我
一般學佛者，不知外道的我是怎樣的，就自以為所修所證，與外道的我不同；其實，佛與外道的修證（外道也有修行，宗教經驗，也自以為證悟得解脫的）不同，在說明上是很希微的。如說：體見到：真的、常的、清淨的、安樂的、不生不滅的、無二無別的、不可思議的。
這些句義，都難於顯出外道與佛法的不同。但這樣的經驗，外道一定說，這是真我（或者說是神）。這是說，這是有意志性的。所以把自己的宗教經驗，描寫為生命主體，絕對主觀；或者神化為宇宙的真宰──耶和華、梵天等。
癸二  佛教：但見於法，不見於人
但佛弟子的體驗，與外道不同，是「但見於法，不見於人」的。所以在世俗的安立說明中，雖說如智不二[footnoteRef:63]，而但說為一切法性，不生不滅，而沒有給與意志的特性，當然也不稱為真我，不想像為創造神了。 [63: 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282：
境是無分別法性，是無二無別的。智是無分別智，與法性也不可說有差別相。雖方便安立而稱之為智，為如，而實如智不二（不要想像為一體）。所以《華嚴經》說：「無有如外智，能證於如；亦無智外如，為智所入」。] 

壬四  小結
本經在說明我性本空時，特別說到：「當依於空，莫依於人」，真是切要之極！不過，眾生從無始以來，我見熏心，所以也（p.122）不免有佛弟子，還在體見真我，自以為究竟呢！
己二  遣除情計
庚一  取圓成實相
辛一  舉經明義
壬一  經文
若以得空便依於空，是於佛法則為退墮。如是迦葉！寧起我見積若須彌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。[footnoteRef:64]所以者何？一切諸見，以空得脫，若起空見，則不可除。[footnoteRef:65] [64:  參見：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36〈真實義品 4〉(大正30，488c10-11)：
世尊依彼密意說言：寧如一類起我見者，不如一類惡取空者。]  [65:  參見：龍樹造[青目釋]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2〈觀行品 13〉(大正30，18c16-17)：
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，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。] 

壬二  承前啟下
於中道正觀的修學，如不能善巧，或執空，或著有，都是不契中道的。所以佛舉譬喻來說──約三性以遣情執。先說取圓成實相[footnoteRef:66]。 [66:  唐．玄奘譯《解深密經》卷2(大正16，693a21-25)：
云何諸法圓成實相？謂一切法平等真如。於此真如，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故；如理作意無倒思惟，為因緣故，乃能通達。於此通達漸漸修集，乃至無上正等菩提，方證圓滿。] 

壬三  釋：圓成實相
癸一  兩種圓成實相之詮釋
圓成實相，就是法空（真如、法性等）。古來有「二空即真」，「二空所顯」二宗。[footnoteRef:67]佛在經中，或稱為空，或稱為空性，空相，所以在安立言說邊，這都是可以的。 [67:  參見：
（1）唐．澄觀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卷37(大正36，283c19-21)：
二空之體者，以法性宗二空即真如空。及所顯圓成者，以法相宗二空非真如，二空所顯為真如故，真如即是圓成實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.79：
唯識宗的圓成實性，也名空性，「以是二空所顯性故」。從人法二空所顯的說，即是不空的真如實性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255～256：
彌勒造的《辯中邊論頌》（大正31，477下）說：「虛妄分別有，於此二都無，此中唯有空，於彼亦有此」。虛妄分別（vitatha-vikalpa），是虛妄的分別──迷亂的識（vijñāna），這是有的。虛妄分別時，一定有能取（grāhaka）、所取（grāhya）相──心與境對立，能取取著所取的種種執境，這二者是沒有實體的。「此」，是虛妄分別，於虛妄分別中，遠離二取的空性，是有的；於彼空性，也有虛妄分別。這一分別，與三自性對論，那就是：「唯所執、依他，及圓成實性；境故，分別故，及二空故說」。這是說：虛妄分別取著的「境」，是遍計所執性；虛妄「分別」的識，是依他起性；二取空性，是圓成實性。依三自性來說唯識，那就是境空（無）、識有，空性也是有的。「三界心心所，是虛妄分別」，不能不說是有的，理由是：「虛妄分別性，由此義得成，非實有全無，許滅解脫故」。虛妄分別的識，在勝義中是非實有的，但不能說完全沒有（「都無」）。因為生死苦報，是業力所感；業是依煩惱而引起的。煩惱依虛妄分別──有漏的雜染識而有的，滅卻虛妄分別，才能得生死的解脫（vimukta），這是佛教界所公認──共許的。虛妄分別要滅除才能解脫，這不能說是「無」的。虛妄分別是有的，是如幻如化的有。空（無）與有的分別，正如世親所解釋的《辯中邊論》說：「若於此非有，由彼觀為空；所餘非無故，如實知為有」。這樣的解說，瑜伽學者以為讀「一切皆空」的大乘經，就不會誤解了。] 

空以離情執為用，但如專以遮破為空，那是不對的，因為空也意味那因遮而顯的。
但空所顯性，是絕無戲論的，超越相待安立的，能稱之為什麼呢！雖不妨「離執寄詮，稱之為有」[footnoteRef:68]，但到底是順於世俗的。「寄詮離執，稱之為空」，不更順於勝義嗎？ [68:  另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pp.38～39：
從「寄詮離執」的引歸自證說，即說「無常」而「非有無常」；說「無為」而更說「非無為」；說「空」而更說「空亦復空」；說「無生」而更說「無不生」，乃至五句都絕的。有纖毫自性可得，即不能實證，所以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──切勿作「破相」解。
從「離執寄詮」說，「不生滅與生滅無二」；「畢竟空中不礙一切」；「惟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」，實相即是「如是性，如是相，如是體」等。] 

癸二  舉經會通二說
所以二空即真，及二空所顯的不（p.123）同說明，可依《解深密經》來解說：為五事具足的人，佛直說無自性空，不生不滅，策發觀行以趣入自證，空是順於勝義的。
但為五事不具足的人，使他引生空解，不致於畏空及偏執空，所以順俗而說空所顯性。[footnoteRef:69] [69:  參見：
（1）唐．玄奘譯《解深密經》卷2(大正16，695b11-22)：
善男子！如來但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，由深密意，於所宣說不了義經，以隱密相說諸法要：謂一切法皆無自性、無生無滅、本來寂靜、自性涅槃。於是經中若諸有情，[1]已種上品善根、[2]已清淨諸障、[3]已成熟相續、[4]已多修勝解、[5]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。彼若聽聞如是法已，於我甚深密意言說如實解了，於如是法深生信解，於如是義以無倒慧如實通達，依此通達善修習故，速疾能證最極究竟。亦於我所深生淨信，知是如來應正等覺，於一切法現正等覺。
（2）五事不具足：參見演培法師，《解深密經語體釋》，pp.218～220：
1、未種善根：…能生長世出世間的善法因性，叫善根。無貪等的三善根，除造五無間罪的闡提有情不具外，是一切有情所具有。此說未種善根，是未種出世解脫的因性，若以出世的動機，修習出世的善行，薰成所有的功能性，是為善根。……
2、未清淨障：障有惑、業、苦的三障。此本為每一有情所具有的，現說為障，是約強有力的煩惱，五無間的罪業，三惡趣的苦報說的。有此就受限制，不能學佛修行，但主要的在罪業。……
3、未成熟相續：相續是有情的身心。沒有把他調成出世解脫的，叫未成熟相續。……
4、未多修勝解：勝解，是對如來開顯的因果事理，流轉還滅的真義，獲得堅強不拔的勝解，不為任何天魔梵的邪說所動搖、移轉。有了這樣的勝解，就可勇往直進的修學佛法，不中道而返了；不然，難免為邪見所動搖，而不能獲得解脫了！
5、未能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：智慧是通達諸法真理的，福德是諸功德的源泉，修行者所求，在此。福智二者，是入佛道的唯一資糧，沒有他就不能到達佛果。] 

壬四  釋：若以得空，便依於空，是於佛法則為退墮
不問是二空即真，空所顯性，如於圓成實空（或空性）而有所取著，那過失是非常大的！所以佛承上我法自性空而說：「若以得空，便依於空，是於佛法則為退墮」。[footnoteRef:70] [70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p.223～224：
龍樹菩薩說：「諸佛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」。離一切妄見，即是要學者泯絕一切，就是空相也不可耽著。若有空相現前，執有空相可取，這不是佛陀說「空」的本義。因為所執的空相，是落於相對的，礙於寂滅的。佛說空教的真義，是了義的，但在有空可見可取的根機前，不解空義，空於眾生成為不了義了。所以龍樹菩薩也有破空的地方，如說：「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」。龍樹所彈斥的空，因一般人以為有空可空，而執空為實體的，或執空礙有而都無的，這即不是佛說空的本義了。所以青目說：「空亦復空，但為引導眾生，故以假名說」。如落於相對的，執有空體可取，那空即與有無的無相同。所以龍樹菩薩說：「畢竟空中，有無俱寂」，佛說空是離一切見而超越妄執戲論的。從離一切妄執而不落相對說：一切不可得，這即是了義空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p.1167～1168：
經說「便依於空」的「依」，其他的譯本，是「猗」、「著」、「執著」的意義。] 

得空，是有空可得可證。依空，是依著於空（這與上文「但依於空」的依義不同）。
這是說：行者在無分別觀中，生滅相息而空相現。如以此為證得圓成實相，那就錯了！還有，修無分別定的，直下離一切念，有空相現。那時，如虛空明淨，湛然皎潔；自覺得空靈，明顯，安樂，就於中取著。這對於佛法，不但障礙了進修，而且還要退失。
因為這樣的觀（或定）境，如取著久了，勤勇心就漸漸失去，兀兀騰騰，了此一生。有的善惡不分，還自以為佛魔一如呢！
壬五  釋：如是迦葉！寧起我見積若須彌……則不可除
癸一 經文大義
執著空相的過失太大了，所以佛開示迦葉說：「寧」可生「起我見，積（p.124）」聚得「若須彌」山那樣，也決「非以空見起增上慢」。
沒有得，沒有證，自以為得了證了，叫增上慢。取著空相是空見，而誤取空見為證得圓成實空，那是何等的錯誤！
這樣的比較得失，並非過甚其辭。因為有了我見，雖不能解脫，但不妨廣修人天善業。而執空是不再勇於為善，終歸於退失。而且，我見無論怎麼大，還可以空來化導破除，引入空的自證。
空見卻不行了，因為「一切諸見，以空得（解）脫」，也就是以空觀而離一切見。如錯會佛法，而顛倒的生「起空見，則不可除」了。已經著空，當然不能再以空來化導解除。也不能以有來解除空見，有只是更增長情執而已。
癸二  舉論結說
所以龍樹《中觀論》，據此而說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。若復見有空，諸佛所不化」。[footnoteRef:71]青目釋比喻為：水能滅火，如水中又起火，就無法可滅了。[footnoteRef:72] [71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2〈觀行品 13〉(大正30，18c16-17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p.236～237。]  [72:  青目釋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2〈觀行品 13〉(大正30，18c21-22)：「如火從薪出以水可滅，若從水生為用何滅？如空是水，能滅諸煩惱火……」] 

中觀與瑜伽論師，對於空相現前，都不許為可取可得的。二乘聖者證空，那是無漏般若，現證無分別法性，更不能說取著。所以有空可得，依著於空的，那是修觀或修定，而沒有方便的增上慢人。（p.125）
辛二  舉喻合法
壬一  經文
迦葉！譬如醫師，授藥令病擾動，是藥在內而不出者，於意云何？如是病人寧得差不』？『不也，世尊！是藥不出，其病轉增』。『如是迦葉！一切諸見，唯空能滅。若起空見，則不可除。
壬二  釋喻
如來又舉譬喻來說明著空的過失：「迦葉！譬如醫師，授藥」給病人服下。由於藥力，「令病擾動」；受藥力影響，減殺病勢而逐漸好轉。假使不斷服下的那些「藥」，一直「在內而不」排洩「出」來。迦葉！你以為「是病人」的病，可能會全愈嗎？「差」，與瘥同，是病好了的意思。
迦葉對佛說：不會的。「是藥不出」來，「其病」不但不會好，反而要「轉增」的。這就叫「舊病未愈，藥反成病」[footnoteRef:73]了。 [73:  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31(大正25，288a6-9)：「如一健兒破一切賊，復更有人能破此健人；空空亦如是。又如服藥，藥能破病；病已得破，藥亦應出，若藥不出，則復是病。」] 

壬三  合法
說到這裡，佛才合譬喻說：「如是迦葉，一切諸見，唯空能滅」，如一切病，唯有服藥才能治愈一樣。
「若起空見，則不可除」，如藥留在體內不出來，起副作用，反而增病一樣，那才無藥可治了。
庚二  怖依他性空（p.126）
辛一  舉經
譬如有人怖畏虛空，悲嗥椎胸，作如是言：我捨虛空。於意云何？是虛空者可捨離不』？『不也，世尊』！『如是迦葉！若畏空法，我說是人狂亂失心。所以者何？常行空中而畏於空。
辛二  明：依他起相
壬一  依他起相就是緣起法
依他起相，就是因緣所生法（唯識學者以唯識為宗，所以說依他起是心心所法）。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畢竟空」，是《華手經》所說，而表達了《般若》等大乘經的要義。[footnoteRef:74] [74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4〈觀四諦品 24〉(大正30，33b11-14)：
眾因緣生法，我說即是無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
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，是故一切法，無不是空者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p.461～462。] 

壬二  錯解緣起法空
這裡，應該分別：
一、如說緣起法空，而徹底否定了緣起法，以為如龜毛兔角那樣，那是方廣道人──空假名論者的妄執。[footnoteRef:75] [75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1(大正25，61a28-b1)：
佛法中方廣道人言：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空無所有，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。」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362：
佛法中的方廣道人（道人是比丘的舊譯），說一切法無，為龍樹（Nāgārjuna）所破斥的，應是銅鍱部所傳的方廣部（Vetullaka），也稱說大空部（Mahāsuññatāvādin）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p.97～99。] 

二、如說緣起的法性空，而緣起法相不空，那是假名不空論者。[footnoteRef:76] [76: 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.190：
「唯識者」，可說是不空假名論師。《瑜伽論》等反對一切法性空，以為如一切法空，即不能成立世出世間的一切法。主張依實立假，以一切法空為不了義。以為一切緣起法是依他而有，是自相安立的，故因緣所生法不空。依他起法不空，有自相，世間出世間法才可依此而得建立，此是不空假名者的根本見解。] 

前是太過派，這是不及派。
壬三  究竟義：畢竟空不礙緣起如幻
空的究竟了義是：緣起法唯是假名，所以是畢竟空；但畢竟空不礙緣起如幻，才是空有無礙的中道。
辛三  佛因眾生根機而隱空說有
壬一  假必依實
然而從小乘到一分大乘（近於不空論者），都是「聞畢竟空，如刀傷心」，難以忍受的。[footnoteRef:77]因為照這些實有論者的見地，「假必依實」，怎麼能說一切都是假名，畢竟空呢！ [77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63(大正25，503c1-6)：
是聲聞人著聲聞法，佛法過五百歲後，各各分別有五部。從是已來，以求諸法決定相故，自執其法，不知佛為解脫故說法，而堅著語言故，聞說般若諸法畢竟空，如刀傷心，皆言：「決定之法，今云何言無？」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.376。] 

如一切唯假，也就一切皆空，那一切都沒有（他們是以空為沒有的）了，假名也不可能呀！
壬二  一切法空非了義說
既不能說（p.127）一切唯假名，當然假名安立的，沒有自性，可以說空，而自相安立的有，不可以說空了。所以他們怖畏真空，違逆真空。
或者修正真空說：一切法空，是不了義的；其實某些是空的，某些是不空的。
在一切唯假名，一切畢竟空中，他們就感到沒有著落，不能成立生死涅槃一切法。所以非要在空的以外，求到一些不空的，才能成立生死與涅槃，才能發心修行而向佛道。
壬三  小結
眾生一向為自性見所蒙昧，也就一向是愛有惡空。佛對於這些（五事不具足的），有時也不得不方便假說，隱空說有，以化導他們呢！
辛四  釋喻
像這種怖畏因緣生法，畢竟性空，而想在空外別求不空的行人，佛在究竟了義的立場，以譬喻來呵斥他們說：「譬如有人，怖畏虛空」，大聲「悲嗥」（與號同），以手自己「椎胸，作如是言：我」要「捨虛空」，而到沒有虛空的所在。佛問迦葉：你覺得怎樣？「是虛空可捨離」嗎？
迦葉說：「不」可能的。虛空遍一切處，是物質存在的特性；那裡有物質，那裡就有虛空，怎麼能離卻虛空，而到沒有虛空的所在呢！
辛五  合法
佛這才以法合譬說：「如是（p.128）迦葉」！那些聽說一切法畢竟空，怖「畏空法」，一定要在不空中安立一切法的，不就像這想逃避虛空的愚人嗎？
「我說是人」──不能信忍一切法畢竟空，而要安立不空的人，是「狂亂失心」的神經病者！是為無始以來，自性見所蒙昧，而沒有正知見的人。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一切法畢竟空，是一切法的本性如此。眾生無始以來，起惑也好，造業也好，受報也好，就是發心也好，修行也好，什麼都從來就是畢竟空的。
一向「常行空中」，幻生幻滅而不自知，反「而畏於空」，要求得不空法，這不是顛倒失心嗎？
庚三  著遍計執有
辛一  舉經
譬如畫師，自手畫作夜叉鬼像，見已怖畏，迷悶躄[footnoteRef:78]地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，自造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故，往來生死，受諸苦惱，而不自覺。 [78:  躄（bì ㄅㄧˋ）：2.仆倒。（《漢語大詞典（十）》，p.563）] 

辛二  釋喻
為了顯示眾生的遍計妄執，所以又說畫鬼喻。「譬如畫師，自手畫作夜叉鬼像」。夜叉，是捷疾有力的大力鬼，相貌非常兇惡。但是自己畫的，無論怎麼樣，也不應該怕他。可是眾生是愚癡的！由於畫得太像了，活像是真（p.129）的一樣。
自己「見」了，也不免動心。越看越怕，竟然「怖畏」起來，嚇得昏迷過去，「迷悶躄」倒在「地」。這真太可憐了！
辛三  合法
「一切凡夫，亦復如是」可憐！自己起惑造業，招感到這一期身心，以及外在的種種塵境。這都是「自造」的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」等。
從業所感的如幻緣起法，本性空寂。但由於過去的妄執熏習，生起時有自性相現（所以一分學者，說是自相安立）[footnoteRef:79]，就是錯亂的戲論相。 [79:  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13：
這真實有的離言自性，在唯識論中，又解說為三界的心心所法。意思說：離言的因緣生法，是虛妄分別識為自性的，所以成立唯識。這樣，世俗可分為二類：一、是假名的，就是假名安立的遍計執性。二、是真實的，就是自相安立的依他起性。假名的遍計執性，是外境，是無；真實的依他起性，是內識，是有。所以唯識學的要義，也就是「唯心無境」。這把世俗分為假名有的、真實有的兩類，與龍樹說世俗諦中一切唯假名，顯然不同。在這點上，也就顯出了兩方的根本不同。虛妄唯識論者，以為世俗皆假，是不能建立因果的，所以一貫的家風，是抨擊一切唯假名為惡取空者。他們既執世諦的緣生法（識）不空，等到離遍計執性而證入唯識性時，這勝義的唯識性，自然也因空所顯而不是空，隱隱的與真心論者攜手。] 

內而根身，外而塵境，也真活像是實有的；在眾生的認識中，自然的直覺為實有的，不空的。因此更起妄執，執為實有，愈執愈迷，一直造業受報下去。唉！生死本來性空，而眾生卻「往來生死」，生死不了。
色聲等本來性空，而眾生為境相所縛，於是今生後世，不斷的「受諸苦惱」。在如幻畢竟空中，苦苦不已，生生不已，「而不自覺」為性空，從空得解脫，這豈不像那畫鬼的畫師嗎？
己三  善巧智斷
庚一  智（p.130）
辛一  觀俱境空
壬一  舉喻合法
譬如幻師，作幻人已，還自殘食。行道比丘亦復如是，有所觀法，皆空皆寂無有堅固，是觀亦空。
壬二  結前引下
在宣說顯了空性，遮遣情計以後，如來又接著說善巧智斷一科。因為遣執顯空，是非智慧不辦的。有了智慧，就一定能斷除惑業。但眾生的智淺福薄，對於智與斷，也不能善巧，易於顛倒執著，違害了佛的深義，所以也非明確的抉擇不可。
壬三  生起「境空觀心不空」的妄執
先說智。現證的如實智，從觀慧生，也就是從觀照般若而起現證的實相般若。[footnoteRef:80]一般不明空義的凡愚，對這問題，起二大妄執。 [80:  參見：
（1）
A、實相般若：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43(大正25，370a21-22)：
般若波羅蜜者，是一切諸法實相，不可破，不可壞。
B、觀照般若：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18(大正25，190a17-18)：
從初發心求一切種智，於其中間，知諸法實相慧，是般若波羅蜜。
C、文字般若：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55(大正25，454a19-26)：
問曰：佛、舍利弗、須菩提，從上來種種因緣，明般若波羅蜜相，今釋提桓因，何以故問：當何處求般若波羅蜜？
答曰：此不問般若體，但問般若言說名字可讀誦事。是故舍利弗言：當於須菩提所說品中求。須菩提樂說空，常善修習空故。舍利弗雖智慧第一，以無吾我嫉妒心；又斷法愛故，而言：當於須菩提所說品中求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般若經講記》，p.3。] 

第一、有的以為：所觀境是空的，觀心是不空的。他們說：觀一切法空，一切法是空的，但總不能說觀心也是空呀！如觀慧也是空的，那就沒有觀慧，也就不能觀了。這樣，他們成立心有境空論。
這如西哲笛卡兒一樣，起初懷疑一切，而最後覺得，能懷疑的我，到底是不容懷疑的。如我也是可懷疑的，那就不能懷疑一切（p.131）了。這樣，他又從「我思故我在」的實在上，建立他的哲學。
這樣的理解，盡是世間的思想路數，與佛出世解脫的深義不合。
壬四  釋喻
為了破斥這境空心不空的妄執，所以舉喻說：「譬如幻師」，以咒術等，變化「作幻」化的「人」、獅、虎等。
這些雖都是幻化的，性空無實的，但彼此卻「還自殘」害，噉「食」。以幻害幻，以幻食幻，而歸於不可得。
壬五  合法
這樣「行道比丘，亦復如是」。比丘如幻師；所起的觀境、觀心，如幻化的人、虎等一樣。這能觀所觀，一切都是如幻性空的，所以說：凡「有所觀法，皆」是性「空」，「寂」滅，都是「無有堅固」；能「觀亦空」。
雖一切如幻性空，而所觀、能觀，一切成立。[footnoteRef:81]所以，以即空的觀慧，觀即空的觀境；境空寂，觀也空寂，怎麼倒執境空而觀心不空呢！ [81:  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p.13～14：
能於一切法性空，不增不減的如實觀察，是引發真實聖智的方便。一切法本性空：以如幻性空的觀心，觀如幻性空的觀境；心境並冥。經說如幻食幻的比喻，極為明白。觀心是分別伺察，聖智是無分別智，依分別觀怎麼能引生無分別智呢？這如經上說：「真實觀故，生聖智慧；聖智生已，還燒實觀」。要知道，如實觀慧，是觀一切法無自性空的。這雖是世俗的分別觀察，但是順於勝義的，觀自性不可得的。所以這樣的觀慧，能引發無分別聖智。等到聖智現前，那如實空觀也就不起了。唯有理解這個道理，才知觀慧的必要，不致於落入一味息除分別的定窟。] 

這一執著的主要根源，還是以為空是沒有；沒有，怎麼能觀呢！不解空義，妄執就由此而起了。
辛二  智起觀息
壬一  舉喻合法
迦葉！譬如兩木相磨，便有火生，還燒是木。如是迦葉！真實觀故生聖智慧（p.132），聖智生已，還燒實觀。
壬二  以無念、離念為方便，離去修道之次第
第二、有的以為：無漏聖智──現證般若，是如如智，是無分別智，所以虛妄分別（妄識）為性的分別觀，是怎麼也不能引發聖智的。不但不能，反而是障礙了！
因為這是妄上加妄，分別中增分別，如以水洗水，以火滅火一樣，永不可能達成離妄離分別的自證。
這所以，主張直體真心，當下都無分別，以無念離念為方便。這對於如來的無邊善巧方便，可說是完全失壞了！佛於止外說觀，定外說慧，經聞、思而起修慧（觀），才能趨入真證，怎麼說分別觀無用呢？
壬三  釋喻
這裡，佛就說一譬喻，來除滅這些妄執。佛呼「迦葉」說：「譬如兩木相磨」，不要以為一木加一木，木更多了。如以兩木相磨為方便，久久生暖，接著「便有火生」。等到火生起時，反「還燒是木」，而木都被燒去了。
壬四  釋合法
這如由於「真實觀」的觀一切法空，「故生聖智慧」。等「聖智生」起了，不但境相寂滅，反「還燒」了這能觀的真「實觀」。這就達到了境空心寂，如如無分別智現前。[footnoteRef:82]（p.133） [82:  陳．真諦譯《轉識論》卷1(大正31，63c3-7)：
由修觀熟，亂執（識）盡，是名無所得，非心非境，是智名出世無分別智，即是境智無差別，名如如智，亦名轉依。捨生死依但依如理故，麁重及執二俱盡故。麁重即分別性，執即依他性，二種俱盡也。] 

壬五  別明：分別觀慧
這裡的真實觀，是什麼呢？是分別觀慧。論體性，是有漏的虛妄的，那怎麼說是真實呢？要知分別的觀慧有二：
癸一  世俗觀慧
一、世俗觀慧：如觀青瘀膿爛等，佛土的依正嚴淨等，這都以「有分別影像相」[footnoteRef:83]為境。 [83:  另參見：
（1）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26(大正30，427a24-b24)：
云何遍滿所緣境事？謂復四種：一、有分別影像，二、無分別影像，三、事邊際性，四、所作成辦。
云何有分別影像？謂如有一或聽聞正法，或教授、教誡為所依止，或見、或聞、或分別故，於所知事同分影像，由三摩呬多地毘鉢舍那行觀察、簡擇、極簡擇、遍尋思、遍伺察。所知事者，謂或不淨、或慈愍、或緣性緣起、或界差別、或阿那波那念、或蘊善巧……修觀行者，推求此故，於彼本性所知事中，觀察審定功德過失，是名有分別影像。
云何無分別影像？謂修觀行者，受取如是影像相已，不復觀察、簡擇、極簡擇、遍尋思、遍伺察，然即於此所緣影像，以奢摩他行寂靜其心，即是九種行相令心安住。謂令心內住、等住、安住、近住、調伏、寂靜、最極寂靜、一趣、等持。彼於爾時成無分別影像所緣，即於如是所緣影像，一向一趣安住其念，不復觀察、簡擇、極簡擇、遍尋思、遍伺察，是名無分別影像。
（2）唐．玄奘譯《解深密經》卷3〈分別瑜伽品6〉(大正16，697c18-27)；無著造．玄奘譯《大乘阿毘達磨集論》卷6〈法品 2〉(大正31，686c21-26)；無著造．玄奘譯《顯揚聖教論》卷16〈成無性品 7〉(大正31，559c27-560a2)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p.396：「修止觀所生影像──現於心中之相，有二種：一者、有分別影像；二者、無分別影像。前者為一般止觀，如數息、白骨觀等，皆有分別。如修空，則為無分別影像。」] 

癸二 勝義觀
二、勝義觀，也就是真實觀。觀一切法無自性空，不生不滅等。這雖是分別的，而能觀一切分別自性不可得，是以「無分別影像相」為境的。這樣的分別觀，是順於勝義的，是分別而能破分別的。
經論中說有以「聲止聲」[footnoteRef:84]（如說大家不要講話），「以楔出楔」[footnoteRef:85]等譬喻，來顯示無分別觀的勝用。 [84:  參見：
（1）清辨造．波羅頗蜜多羅譯《般若燈論釋》卷13〈觀如來品 22〉(大正30，120a23-b3)：
如論偈說：若法有自體，見空有何益？諸見分別縛，為遮此見故。
釋曰：此謂物有自體，見空無益，為破彼見故讚於空。外人言：若言二俱不說者，此語即有戲論過。論者言：汝語非也！為遮異人分別故，而言二俱不可說，不可說故無過，譬如以聲止聲。復次若以第一義令信解者，無如是驗。若住第一義心，以世諦智說，第一義中一切法空，作是說者無過。
（2）龍樹造[青目釋]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3〈22 觀如來品〉(大正30，23a8-10)：「若言業決定，而自有性者，受於果報已，而應更復受。」]  [85:  參見：
（1）唐．玄奘譯《解深密經》卷3〈分別瑜伽品 6〉(大正16，702b10-16)：「譬如有人，以其細楔出於麁楔。如是菩薩，依此以楔出楔方便，遣內相故，一切隨順雜染分相皆悉除遣。……」
（2）世親造．玄奘譯《攝大乘論釋》卷8(大正31，361c27-28)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pp.415～416：
怎麼叫以楔出楔？這是譬喻，如竹管裡有粗的東西（楔）擁塞著不能拿出，要把這東西取出，先得用細的楔打進竹管去，才能把粗的擠出來。粗的一出來，細的也就出來，竹管就打通了，這叫以細楔出粗楔。諸法真實性中，無有少法可得可著，然因無始來為二障粗重所熏染蒙蔽，不得顯現。菩薩修習三摩地，以定的細楔，才能遣除二障的粗楔。] 

等到引發無漏聖智，這樣分別為性的無分別觀，也就不起了。以分別觀，息分別執，是大善巧，妙方便！
這樣的真實觀，有觀的妙用而沒有取著。在悟入真實性時，是不能沒有這樣的真實觀──中道觀的。[footnoteRef:86] [86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452：
解說性空的言教，這是隨順勝義的言教；有漏的觀慧，學觀空性，這是隨順勝義的觀慧。前者是文字般若，後者是觀照般若。這二種，雖是世俗的，卻隨順般若勝義，才能趣入真的實相般若――真勝義諦。如沒有隨順勝義的文字般若，趣向勝義的觀照般若，實相與世俗就脫節了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辨法法性論講記〉，pp.306～307：
無分別觀察，觀察能取、所取，能詮、所詮不可得，這種觀察慧，也是一種分別，但不是隨順世俗的分別，雖還是分別，而是隨順勝義，向於勝義的分別，有破壞分別，破壞種種妄識的功能。所以修唯識無分別觀，無分別觀也是分別抉擇；依無分別的分別，漸次深入，達到虛妄分別的徹底除遣，證入無分別法性，以分別觀智，遣除虛妄分別，譬喻很多，例如以小橛出大橛。] 

庚二  斷
辛一  破無智
壬一  舉喻合法
譬如然燈，一切黑闇皆自無有，無所從來，去無所至。非東方來，去亦不至（p.134）南西北方四維上下。不從彼來，去亦不至。而此燈明無有是念：我能滅闇。但因燈明法自無闇，明闇俱空，無作無取。如是迦葉！實智慧生，無智便滅。智與無智，二相俱空，無作無取。
壬二  智慧與無明之關涉
智慧，能觀法性空而證實性，又能斷除惑業。
惑是煩惱的別名，以無明為總相。什麼叫無明？總相的說，是不知緣起性空的中道。
別相的說，是不知苦，不知集，不知滅，不知道；不知性，不知相，不知體用因果等。[footnoteRef:87]所以無明又叫無智；而能破無明的般若，也可以稱為明了。 [87:  參見：
（1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298經》卷12(大正2，85a16-23)。
（2）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9(大正30，322b2-c10)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p.80～81：
經中又有以薩迦耶見──即身見，我見為生死根本。我見為無明的內容之一。無明即不明，但不止於無所明，是有礙於智慧的迷蒙。無明屬於知，是與正智相反的知。從所知的不正說，即邪見，我見等。……] 

智生惑滅，是一定的，但如取著實性，以為實有般若可生，實有無明可破，那就是無智煩惱了。
壬三  釋喻
癸一 釋：譬如然燈，一切黑闇皆自無有……不從彼來，去亦不至
所以佛又舉喻來顯示：「譬如然（就是燃燒的燃字）燈」，燈真的點亮了，那「一切黑闇，皆自」然的「無有」了。
光明從那裡來的？黑闇又向那裡去了？如以明闇為實有自性的，那光明應有一確定的來處，然而光明是「無所從來」的。黑闇應確定到那裡去，而黑闇又是「去無所至」的。
一般以為明闇是物質性，那物質應佔有空間。如有空間性，那光明不是應從十方的那一（p.135）方來，黑闇應向十方的那一方去嗎？
佛以簡要的句法來說：光明「非東方來」；黑闇的「去，亦不至南西北方，四維（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，叫四維）上下」。
這可見燈明「不從彼來」，黑闇的「去，亦不至」什麼地方了。明生闇滅，不是這樣的不來不去嗎？
癸二 釋：而此燈明無有是念：我能滅闇……明闇俱空，無作無取
不僅沒有來去的處所，光明也沒有破闇的實用。所以說：「燈明無有是念：我能滅闇」。燈明的不作此想，即表示燈明沒有破闇的實用。如以為有實性實用，那試問：
燈明是及（接觸到）闇而破闇呢？不及闇而破闇呢？
如明闇不相及，明在明處，闇在闇處，那明怎能破闇？
如明不及闇而能破闇，那一室的燈明，應盡破十方的黑闇了！
如說明闇相及，那不是明中有闇，闇中有明嗎？明既破闇，闇也應障明了！
這可見明闇如幻，如《中論》的〈觀然可然品〉廣說。[footnoteRef:88] [88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[青目釋]．鳩摩羅什譯《中論》卷2〈觀三相品 7〉(大正30，9c17-10a6)：
[1]燈中自無闇，住處亦無闇，破闇乃名照，無闇則無照。……
[2]云何燈生時，而能破於闇？此燈初生時，不能及於闇。……
[3]燈若未及闇，而能破闇者，燈在於此間，則破一切闇。……
[4]若燈能自照，亦能照於彼；闇亦應自闇，亦能闇於彼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〈觀三相品 7〉，pp.153～155：
燈能照破黑闇，這是世俗所共知的。但燈光是怎樣的破闇，在理智的觀察下，大成問題。燈是光明的，假定燈體已成就了，光明四射。[1]那時，「燈」光的本身「中」，「自」己根本沒有黑「闇」，燈所照達的「住處」，也同樣的沒有黑「闇」。那燈光所照，照個什麼？照所以為照，是約他能夠「破闇乃名」為「照」的。現在燈的自體及所住處，都「無」有「闇」，無闇可破，那還有什麼「照」呢？……
[3]假定執著「燈」體雖不能碰「及闇」，「而能」夠「破」除黑「闇」的，那麼，一盞透明的「燈」，放「在」這個地方，就應該「破」除「一切」地方的黑「闇」了！這因為燈在這兒，碰不著闇而可以破闇；其餘一切地方的黑闇，也碰不著，也應該有力量可以破除了！此間的闇，與一切世間的闇，有什麼差別呢？事實上，此間的燈光，只能破此間的黑闇，不能遍破一切世間的黑闇。可見燈未及闇而能破闇的話，是不合道理的！……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〈觀然可燃品 10〉，pp.195～196。] 

所以說：不是燈明實能破闇，而只「因燈明法」爾如此，燈明現起，「自」然「無闇」。「明闇俱空」，如幻如化的。
沒有自性的破闇作用，所以說「無作」。沒有一毫的自性可取著，所以說「無取」。（p.136）
壬三  釋合法
智慧如燈明，無明如黑闇。根據上說的明闇，也可以比知般若破無明的意義了。[footnoteRef:89]佛這才告訴「迦葉」！這樣，「實智慧生，無智便滅」。 [89:  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〈觀三相品 7〉，pp.155～156：
古代三論師，是常時活用燈破闇喻的。光明猶如智慧，黑闇等於煩惱。
[1]智慧的破除煩惱，是怎樣破的呢？癡與慧是不並存的，般若現前，那時本沒有愚癡，你說斷個甚麼？
[2]假定說，般若將生未生的時候可以斷煩惱，未生就沒有能破的力量，已生又沒有煩惱可破！假定說：現在一念煩惱滅，後念的智慧初生，稱為破除。那麼，煩惱在前念，智慧在後念，兩者不相及，怎麼可以說破？又有什麼力量，可以保證煩惱的不再生？
[3]如不相及而可以相破，見道的智慧生起時，修所斷的一切諸惑，也就應該斷除了！
[4]還有，智慧既能有力破煩惱，煩惱也有力蒙蔽智慧，豈不要成個相持不下的局面，還能說破嗎？
大乘的不斷煩惱，煩惱悟時即菩提，都在這性空的見地上成立。] 

這不但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，而般若也沒有破惑的自性實用，這只是「智與無智，二相俱空，無作無取」，法爾如是的智生惑滅而已。
辛二  滅結業
壬一  舉喻合法
迦葉！譬如千歲冥室，未曾見明，若然燈時，於意云何？闇寧有念，我久住此不欲去耶』？『不也，世尊！若然燈時，是闇無力而不欲去，必當磨滅』。『如是迦葉！百千萬劫久習結業，以一實觀，即皆消滅。其燈明者，聖智慧是。其黑闇者，諸結業是。
壬二  別明：結業
結業，可作二說：
一、結是煩惱，如三結[footnoteRef:90]、五結[footnoteRef:91]等。能繫人於生死而不得解脫，所以名為結。 [90:  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61經》卷3(大正2，16a11-14)：
比丘！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，三結盡斷知，謂身見、戒取、疑。比丘！是名須陀洹果，不墮惡道，必定正趣三菩提，七有天人往生，然後究竟苦邊。]  [91:  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．玄奘譯《大毘婆沙論》卷49(大正27，252a21)：「有五結：謂貪結、瞋結、慢結、嫉結、慳結。」] 

業是身口意的動作；由表業而起無表業，為招感種種苦樂異熟的因緣。[footnoteRef:92] [92: 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.154：
業，是為善為惡的行為（表業），又從善惡行為而引起的潛力（無表業）。] 

上說無智，約煩惱的通相說；這裡的結業，約種種煩惱與業說。
二、結業是繫屬三界的業，如欲界繫業，色界繫業，無色界繫業。[footnoteRef:93] [93:  姚秦．曇摩耶舍共曇摩崛多等譯《舍利弗阿毘曇論》卷7(大正28，582b20-24)：
云何欲界繫業？若業欲漏、有漏，是名欲界繫業。
云何色界繫業？若業色漏、有漏，是名色界繫業。
云何無色界繫業？若業無色漏、有漏，是名無色界繫業。
云何不繫業？若業聖無漏，是名不繫業。] 

壬三  承前引下
這（p.137）樣，上文約煩惱說，這裡約業說。智慧生而結業滅，與智生而無智滅一樣，所以如來還是舉燈明破闇作比喻。
所不同的，上約空間說（十方），今約時間說而已。
壬四  釋喻
佛說：「迦葉！譬如千歲」來烏黑的「冥室」，從來「未曾見」過光「明」，這黑闇，簡直可說是冥室中的主人了。「若然燈時」，光明要來了，你的意思如何？冥室的黑「闇」，可能「有」這樣的意「念」──「我久住此」間，這是我的老家，我「不欲去」嗎？
迦葉聽了說：「不」會的！「世尊！若然燈時，是闇無力」，想繼續住下「而不欲去」的。因為光明一來，這黑闇是自然的消失，「必當磨滅」。
壬五  釋合法
佛說：「如是迦葉」！同樣的，眾生無始以來，「百千萬劫，久習」而成的無邊「結業」，雖這麼久了，但「以一實觀」的照明，結業也就「即皆消滅」，如黑闇一樣。
所以結論說，上面說的「燈明」，就是「聖智慧」；而「黑闇」也就是一切「結業」了！
[bookmark: _Toc516082768]丁二 讚菩薩殊勝（p.138）
[bookmark: _Toc516082769]戊一  生長佛法勝
己一  不斷結使
庚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種在空中而能生長，從本已來無有是處。菩薩取證，亦復如是，增長佛法，終無是處。迦葉！譬如種在良田，則能生長。如是迦葉！菩薩亦爾，有諸結使，雜世間法，能長佛法。
庚二  舉十二種喻，稱讚菩薩的殊勝
在修廣大正行時，曾以十九種譬喻，顯示菩薩的功德。[footnoteRef:94] [94:  詳參：印順法師，《寶積經講記》，pp.77～92：
讚菩薩功德，有十九喻：地、水、火、風；月、日；師、象；蓮華、樹根、流水；山王、國王；陰雲；輪王、摩尼珠；同等園；咒藥、糞穢。] 

現在這習甚深中觀段，也以十二種譬喻，讚歎菩薩的殊勝。
庚三  生長佛法勝：不斷結使、不離生死
十二譬喻，分八種殊勝[footnoteRef:95]，第一是生長佛法勝。為什麼菩薩能生長佛功德法？因為他不斷結使，不離生死。不斷結使，不離生死，而能生長佛法，聽來希奇。其實，正因為不斷結使，不離生死，才能生長佛法呢！ [95:  案：八種殊勝：戊一、生長佛法勝，戊二、福智廣大勝，戊三、種姓尊貴勝，戊四、初心希有勝，戊五、普利眾生勝，戊六、出生如來勝，戊七、眾生福田勝，戊八、聲聞依止勝] 

庚四  舉經明：不斷結使是菩薩的特勝
先說不斷結使，如《觀彌勒菩薩上生經》說：「此阿逸多，具凡夫身，未斷諸漏。……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，佛記此人成佛無疑」。[footnoteRef:96]可見不斷結使，為菩薩道的特勝！ [96:  參見：
（1）宋．沮渠京聲譯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》卷1(大正14，418c6-9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：《佛法概論》，p.256；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143；《空之探究》，pp.152～153；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，pp.31～32；《無諍之辯》，pp.185～186。] 

庚五  釋：迦葉！譬如種在空中而能生長……終無是處
佛舉喻說：「迦葉！譬如」穀麥，「種在空中，而能生長」（p.139）苗葉，開花結實，那是「從本」際──無始「已來，無有是處」，絕無可能的。
這樣，在修行菩薩道時，如「菩薩取證」空性，斷除煩惱，以為到達了究竟，參學事畢，那就如種在空中一樣。雖畢竟清淨，而要他「增長佛法」，圓成佛道，也是「終無是處」的了！這因為取證空性，煩惱就斷了。
生死要在煩惱水滋潤業種的情況下，才會生起。如煩惱斷了，生死就不能再起，菩薩也就不能長在生死中廣度眾生了。這就等於小乘，退墮小乘，怎會增長佛法而向佛果呢？
庚六  釋：迦葉！譬如種在良田……有諸結使，雜世間法，能長佛法
接著，佛又反過來告訴「迦葉：譬如種在」肥沃的「良田」，雖不大清淨，卻「能生長」苗葉，開花結實。這樣「迦葉」！真正的「菩薩」，也是如此。
在修行道中，如悲心還沒有深切，願力還沒有宏大，般若還沒有五度來扶助，那就不求取證，盡量降伏麤重煩惱，削弱煩惱的勢力，而仍保「有諸結使」。
結是三結等；使是七使[footnoteRef:97]（或譯隨眠[footnoteRef:98]，以隨逐行人，增長煩惱得名）。 [97:  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490經》卷18(大正2，127a27-b3)：
閻浮車問舍利弗：「所謂使者，云何為使？」舍利弗言：「使者，七使：謂貪欲使：瞋恚使，有愛使，慢使，無明使，見使，疑使。」復問舍利弗：「有道、有向，修習，多修習，斷此使耶？」舍利弗言：「有，謂八正道，正見乃至正定。」時二正士共論議已，各從座起而去。]  [98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勝鬘經講記》，pp.155～156：
又《阿含經》中說煩惱有纏與隨眠的二類；聲聞學者，大抵以為纏是心相應的，隨眠是心不相應的。心不相應的隨眠，是潛在而沒有現起的，經部師等即解說為種子或熏習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唯識學探源》，〈種習論探究〉，pp.128～136。] 

菩薩沒有斷除這些煩惱，所以在所修的聖道──戒定慧中，「雜」有煩（p.140）惱等「世間法」。也就因此，在生死中度眾生，「能長佛法」了。[footnoteRef:99] [99: 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四）》，〈契理契經之人間佛教〉，pp.68～69：
要長在生死中修菩薩行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，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。……惟有了達得生死與涅槃，都是如幻如化的，這才能……，在生死中浮沉，因信願（菩提心），慈悲，特別是空勝解力，能逐漸的調伏煩惱，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不會闖大亂子。不斷煩惱（瞋，忿，恨，惱，嫉，害等，與慈悲相違反的，一定要伏除不起），也不致作出重大惡業。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，眾生的利樂為利樂；我見一天天的薄劣，慈悲一天天的深厚，怕什麼墮落！惟有專為自己打算的，才隨時有墮落的憂慮。] 

己二  不離生死
庚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花。菩薩亦復如是，於無為中不生佛法。迦葉！譬如卑濕淤泥中，乃生蓮花。菩薩亦爾，生死淤泥邪定眾生，能生佛法。[footnoteRef:100] [100:  參見：
（1）姚秦．鳩摩羅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2(大正14，549b3-15)：
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，皆是佛種。……若見無為入正位者，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陸地，不生蓮華；卑濕淤泥乃生此華。……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，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無價寶珠，如是不入煩惱大海，則不能得一切智寶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pp.104～105：
菩薩是要長期在生死中度眾生的，如入正位――入正性離生，斷煩惱而證聖果，那就多也不過七番生死，不能長在生死修菩薩行了。所以說「菩薩不斷煩惱」。但不斷煩惱，只是不斷，而猛利、相續煩惱，能造作重大罪業的，還是要伏除的。只是制伏了煩惱，淨化了煩惱（如馴養了猛獸一樣），留一些煩惱，才能長在生死，利益眾生。這樣，對菩薩修行成佛來說，如有善巧方便，煩惱是有相當意義的。] 

庚二  承前引下
生死，指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起的意思。本來，不斷煩惱與不離生死，是不相離的，一約雜染因說，一約雜染果說。
庚三  釋經義
如來慈悲心深，再舉喻來說明。
「譬如高原陸地」，非常乾燥潔淨，卻「不生蓮花。菩薩」也「如是」，如取證空性，「於無為中」──無差別真如性中，以為所作已辦，更沒有事了。由於清淨寂滅，也就「不生佛」的功德「法」。
反之，「迦葉！譬如卑濕淤泥中」，雖是污穢的，卻能「生蓮花。菩薩」也如是，不證空性，不斷煩惱，不離生死，與邪惡苦惱的生死眾生在一起，也就能救度「生死淤泥」中的「邪定眾生」。這樣的悲願深廣，才「能生佛法」。
庚四  別明：三類眾生
眾生有三類：成就八正道，一定趣入出世解脫的，叫正定聚。
如成就八（p.141）邪道，一定要墮入三惡道的，叫邪定聚。
成就人天善法的中等眾生，叫不定聚。[footnoteRef:101] [101:  參見：
（1）東晉．瞿曇僧伽提婆譯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3〈地主品 23〉(大正02，614b23-c1)：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有此三聚。云何為三？所謂等聚、邪聚、不定聚。彼云何為等聚？所謂等見、等治、等語、等業、等命、等方便、等念、等定，是謂等聚。彼云何名為邪聚？所謂邪見、邪治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、邪方便、邪念、邪定，是謂邪聚。彼云何名為不定聚？所謂不知苦、不知習、不知盡、不知道、不知等聚、不知邪聚，是謂名為不定聚。」
（2）後秦．鳩摩羅什譯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7(大正8，348a13-14)。
（3）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．玄奘譯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86(大正27，930b20-23)：
有三聚：一、邪性定聚，二、正性定聚，三、不定聚。邪性定聚，謂成就五無間業。正性定聚，謂成就學、無學法。不定聚，謂唯成就餘有漏法及無為。是名三聚自性。
（4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84(大正25，647c26-648a1)：
有三聚眾生……能破顛倒者名正定，必不能破顛倒者是邪定。得因緣能破，不得則不能破，是名不定。
（5）印順法師，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，pp.299～300。] 

也就是上智、下愚與中人的分類。
庚五  結說
這裡說邪定眾生，意思說菩薩對罪惡的苦惱眾生，特別關切而已。其實，不定眾生，也是菩薩救度的對象。
又蓮花喻，一般只重視他的出淤泥而不染，而不知蓮花是不能離開淤泥的。
[bookmark: _Toc516082770]戊二  福智廣大勝
己一  功德大
庚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有四大海，滿中生酥。菩薩有為善根甚多無量，亦復如是。迦葉！譬如若破一毛以為百分，以一分毛取海一渧。一切聲聞有為善根，亦復如是。
庚二  釋經義
第二是福智廣大勝。菩薩一定修集福德與智德二資糧，都是廣大無邊，非聲聞乘可比。
先說福德，佛說：「迦葉！譬如有四大海」，充「滿」了海「中」的，都是「生酥」。生酥，是從牛乳取出來的，沒有熬熟，熬熟就成為熟酥，再不能與水交融了。四大海充滿了生酥，真是多極了！
現在拿來比喻「菩薩有為善根」，也是這樣的「甚多無量」。生滅有作的，名有為。菩（p.142）薩沒有與法性相應以前，所有的一切福德善根──施、戒、定等，都還是有為的。[footnoteRef:102] [102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p.315～316：
龍樹曾說：如布施是有為的，有窮盡的，無論布施多大，布施的福德受完了，一切功德也就盡了；因為有為是有生滅變化的，終歸滅盡的。如布施能與般若相應，則布施的功德也就成為無盡。般若是證悟真如法性的，與法性相應，無量無邊；與般若實相相應的布施功德，也就無量無盡。這如我們收藏東西，時間久了就會壞，如將東西放在不壞的金剛器具裡，即使經歷多久，也就不會朽壞了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（一）》，〈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〉，p.140：
如一個人修了布施、持戒等許多功德，若不能與法界真理相應的話，則不論他可以享有多大的福報，但是久而久之，終會歸於烏有。但若是能與法界相應，那麼這些功德永遠不會有窮盡的。譬如有一杯水放在那裡，我們可以將它一口就喝乾了；即使不去喝它，日子久了它也是會慢慢地乾去、消失。若將這杯水倒入大海之中，這些水將永遠不會消失，因為它已與一切水無二無別，遍一切處。……] 

菩薩的有為善根那麼多，而聲聞呢，佛告「迦葉：譬如若破一毛以為百分，以一分毛」，沾「取海」水的「一渧」，那簡直微不足道！而「一切聲聞」人的「有為善根」，恰好如毛分的一渧，真是難以為喻！
己二  智慧大
庚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小芥子孔所有虛空；一切聲聞有為智慧亦復如是。迦葉！譬如十方虛空無量無邊；菩薩有為智慧甚多，為力無量，亦復如是。
庚二  釋經義
再說聲聞的智德，也還不及菩薩的智德。
佛又舉譬喻說：「譬如小芥子孔所有虛空」；芥子已夠小了，芥子孔不更微小嗎？「一切聲聞」──隨信行，隨法行，慧解脫，俱解脫，或賢或聖，[footnoteRef:103]他們所有解悟無我我所空的「有為智慧」，也是這樣的微小。 [103:  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936經》卷33(大正2，240a11-b5)：
[1]如是摩訶男！聖弟子於佛一向淨信，於法、僧一向淨信。於法利智、出智、決定智，八解脫具足身作證，以智慧見，有漏斷、知。如是聖弟子，不趣地獄、畜生、餓鬼，不墮惡趣，說阿羅漢俱解脫。
[2]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彼知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慧解脫。
[3]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而不見有漏斷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身證。
[4]復次、摩訶男！若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不得八解脫身作證具足住，然於正法律如實知見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見到。
[5]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一向於佛清淨信，乃至決定智慧，於正法律如實知見，不得見到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信解脫。
[6]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於五法增上智慧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法行。
[7]復次、摩訶男！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，信法、信僧言說清淨，乃至五法少慧審諦堪忍，謂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，乃至隨信行。……] 

「譬如十方虛空」，是那樣的「無量無邊；菩薩有為智慧」──勝解一切法性空的智慧，也是這樣的「甚多」；功「力無量」，能為佛道的眼目，導一切功德而向於佛果，也「如是」的不可思量！（p.143）
大小乘的勝義慧，都是觀空的，所以舉虛空為譬喻。芥子孔的空，與太虛空，雖然本質是平等的，而量是相差得太遠了。
這所以小乘偏重人無我的空慧，僅能自了，而菩薩特重一切法空。這空無我的勝慧，能為上趣佛道，下化眾生的善巧方便。
這一比喻，龍樹的《智論》也曾引述到，以明大小乘空義的差別。[footnoteRef:104] [104:  毛孔空與太虛空，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35(大正25，322a8-11)：
以舍利弗欲以須陀洹同得解脫故，與諸佛菩薩等，而佛不聽。譬如有人欲以毛孔之空與虛空等。以是故佛重質其事。
（2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79(大正25，618c14-18)：
復次二乘得空有分有量，諸佛菩薩無分無量。如渴者飲河不過自足，何得言俱行空不應有異。又如毛孔之空，欲比十方空無有是理，是故比佛菩薩千萬億分不及一。
（3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今論》，pp.23～24：
依龍樹的見地，空相應的緣起、中道，雖菩薩與聲聞的智慧不同，聲聞如毛孔空，菩薩如虛空空（智論卷三五），但這到底是量的差別，不能說空性寂滅中有什麼質的不同。……
（4）印順法師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11、pp.28～29。] 

[bookmark: _Toc516082771][bookmark: _Hlk505872622]戊三  種姓尊貴勝
己一  真實佛子
庚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剎利大王，有大夫人，與貧賤通，懷妊生子，於意云何？是王子不』？『不也，世尊』！『如是迦葉！我聲聞眾亦復如是，雖為同證，以法性生，不名如來真實佛子，迦葉！譬如剎利大王與使人通，懷妊生子，雖出下姓，得名王子。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，雖未具足福德智慧，往來生死，隨其力勢利益眾生，是名如來真實佛子。
庚二  直承王血統，才是尊貴的種姓
第三是種姓尊貴勝。[footnoteRef:105] [105:  印順法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61～62：
《大寶積經》的王子譬喻，說明了菩薩才是真實佛子。
第一則喻，「王大夫人與貧賤通」，生下來的並不是王子，因為不是聖位的血統――種性（gotra）。聲聞聖者雖然與佛一樣的證入法性，但由於雜有貧賤（沒有悲願，獨善）的因素，不能說是真實的佛子。父家長時代，種性是依父親而定的，所以聖王與使女生子，反而是王子。這如還在凡夫位的菩薩，但有了如來――悲願的特性，也就是佛的真子了。
第二喻，說到了胎（藏）有轉輪王相，與《如來藏經》九喻中的「貧賤醜陋女，懷轉輪聖王」喻，非常近似。但《大寶積經》重在初發心菩薩，能「紹尊位，不斷佛種」。] 

在古代，重視種姓的貴賤。尊貴的王族中，如確係（p.144）先王的血統，而能繼承王家的大業，那是特受尊敬的。這裡就以此為比喻，顯示菩薩的殊勝，遠非聲聞賢聖可及。
庚三  釋：迦葉！譬如剎利大王，有大夫人，與貧賤通……不名如來真實佛子
先明菩薩為真實的佛子，如來舉喻說：「迦葉！譬如」印度四種姓中，主持國政的「剎利大王」，有「大夫人」──王后。他雖是大王的元后，卻「與貧賤」階級的臣僕私「通」，因而「懷妊生子」。迦葉！你的意思如何？這算「是王子」嗎？
迦葉說：這不是大王的血統，雖或者也叫他王子，而實「不」能說是真正王子的。「世尊」！我以為這樣。
佛即印可他說：「如是迦葉」！要知道在佛法中，「我」所教化的「聲聞眾，亦復如是」。「雖」然聲聞也稱「為同證」法性，同得解脫，也說「以法性生」。他們每自己宣說：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」[footnoteRef:106]，自認為佛子；但他們「不名如來真實佛子」。 [106:  參見：
（1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1144經》卷41(大正2，303c2-9)：
阿難！若有正問：誰是世尊法子；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付以法財──諸禪、解脫、三味、正受，應答我是，是則正說。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，當以灌頂住於王位，受王五欲，不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我亦如是，為佛法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──諸禪、解脫、三昧、正受，不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
（2）姚秦．鳩摩羅什譯《妙法蓮華經》卷2(大正9，10c10-14)：
世尊！我從昔來，終日竟夜，每自剋責。而今從佛，聞所未聞，未曾有法，斷諸疑悔，身意泰然，快得安隱，今日乃知，真是佛子。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。] 

為什麼呢？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[footnoteRef:107]。他們沒有廣大甚深的悲願，多少繼承了外道的獨善與苦行，沒有能契合佛的真精神，正像王大夫人，與貧賤私通而生的王子一樣。 [107:  參見：
（1）宋．畺良耶舍譯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》卷1(大正12，343c1-2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學佛三要》，p.117：
慈悲為本，這句話是圓正的，大乘佛教的心髓，表達了佛教的真實內容。作為大乘佛教的信徒們，對此應給予嚴密的思惟，切實的把握！從菩薩的修行來說，經上一再說到：「大悲為上首」；「大慈悲為根本」。從修學完成的佛果來說，經中說：「諸佛世尊，以大悲而為體故」。論上說：「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」。經論一致的開示，大乘行果的心髓，不是別的，就是慈悲。離了慈悲，就沒有菩薩，也沒有佛。也可說：如沒有慈悲，就沒有佛法，佛法從慈悲而發揮出來。] 

庚四  釋：迦葉！譬如剎利大王與使人通，懷妊生子……名如來真實佛子
接著，佛又對「迦葉」說：「譬如剎利大王，與使」女交「通」；使女（p.145）也「懷妊生子」。母親「雖出下」賤的種「姓」，而生下的孩子，卻「得名王子」，享受王家的尊貴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確是大王血統的緣故。
這樣，「初發心菩薩，亦復如是」。雖是薄地凡夫，因自力或他力──受人教化，發起了自利利他，上求下化的大菩提心。菩提心在凡夫心中成就，如王子從貧賤的使女而生一樣。
當凡夫初發心，初名菩薩時，「雖未具足福德智慧」，看起來苦惱非常，還是「往來生死」當中，頭出頭沒。但他確是菩薩，「隨其」菩提心成就的「力勢」，已能在生死中「利益眾生」。
他有了大慈悲為本的菩提種姓，所以「是名如來真實佛子」。
庚五  結說：真實佛子
在聲聞法中，聲聞四果，名為佛子，因為從佛聞法而已同證法性了。
大小兼暢的大乘中，說聲聞與菩薩，都是佛子。
但約大乘不共的意義來說，聲聞算不得佛子。而菩薩，即使是無福無慧，生死流轉，卻已是真實的佛子了！
[bookmark: _Hlk505872633]己二  紹隆佛種（p.146）
庚一  舉經明義
迦葉！譬如轉輪聖王而有千子，未有一人有聖王相，聖王於中不生子想。如來亦爾，雖有百千萬億聲聞眷屬圍繞，而無菩薩，如來於中不生子想。迦葉！譬如轉輪聖王有大夫人，懷妊七日，是子具有轉輪王相，諸天尊重，過餘諸子具身力者。所以者何？是胎王子，必紹尊位，繼聖王種。如是迦葉！初發心菩薩亦復如是，雖未具足諸菩薩根，如胎王子，諸天神王深心尊重，過於八解大阿羅漢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菩薩名紹尊位，不斷佛種。
再說紹隆佛種。這與上文大致相近，但這裡著重在將來能荷擔如來的家業。
庚二  釋：迦葉！譬如轉輪聖王而有千子……如來於中不生子想
辛一  釋喻
如來舉喻說：「迦葉！譬如」剎利大王中，統一四洲的「轉輪聖王」，一定「有千子」具足。但如還「未有一人有」轉輪「聖王相」時，「聖王於」這麼多的王子「中」，就「不生子想」。
辛二  釋：聖王相
什麼是聖王相？出胎後，有三十二相具足。[footnoteRef:108]在胎時，母后的心意清淨，少煩惱，身體安和；還有天龍等來衛護的瑞相。 [108:  參見：
（1）有關三十二相之說明，請參見：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．玄奘譯《大毘婆沙論》卷177(大正27，888a6-889a9)；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4(大正25，90a27-91a18)，卷29(大正25，273b29-274a6)；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十住毘婆沙論》卷8〈共行品18〉(大正26，64c27-65b1)。
（2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29(大正25，273b22-26)︰「三十二相有二種︰一者具足，如佛；二者不具足，如轉輪聖王、難陀等。般若波羅蜜與布施和合故，能具足相好如佛，餘人但行布施等，相不具足。」] 

千子雖不能成轉輪聖王，但到底是聖王的王子，怎麼說不生子想呢？要知道，子，第一是自己的血統；第二是能繼承自己的家業。千子們都（p.147）沒有輪王相，將來不會繼承王的尊位，統理國政，那就會覺到還不是太子。
辛二  釋合法
這一比喻，如來合法說：「如來」是輪王一樣，自成佛教化以來，「雖有百千萬億聲聞」賢聖，為如來的「眷屬」。如來說法時，聲聞眾是雲屯霧集的，「圍繞」如來，莊嚴法會。
但在這大眾中，如「無菩薩，如來」也就「於」聲聞眾「中，不生子想」。因為這都不是當來下生，繼承佛位的佛子。
庚三  釋：迦葉！譬如轉輪聖王有大夫人，懷妊七日，……過於八解大阿羅漢
辛一  釋喻
相反的「譬如轉輪聖王，有大夫人」，忽然「懷妊」了。雖還只是「七日」，但「是子具有轉輪王相」。當時，臣民們雖還不知道，而「諸天」──天龍八部，都「尊重」胎中的王子，而來護衛他，超「過」了其「餘諸子」，年長而「具身力」的人。
天龍等為什麼如此？因為「是胎」中的「王子」，將來生下來，「必」定「紹」承輪王的「尊位，繼」續「聖王」的「種」胤，主持國政，利益民眾，遠過其他王子的功德。
辛二  釋合法
如來再合喻說：「迦葉！初發心菩薩，亦復如是」。「雖未具足諸菩薩根」──沒有顯而可見的菩薩德相，不是一般人所能認識，「如胎」中的「王子」，也還只是精血凝和（p.148），沒有眼耳等根相。但「諸天神王」──天龍八部們，卻「深心尊重」初發心菩薩，勝「過於八解」脫的「大阿羅漢」。[footnoteRef:109] [109:  參見：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78(大正25，609c12-610b1)。] 

辛三  別明：俱解脫阿羅漢
壬一  釋：俱解脫阿羅漢
在聲聞乘中，最高的聖果，是阿羅漢位。阿羅漢是梵語，意思是斷盡了煩惱，生死已盡，應受人天的供養。[footnoteRef:110] [110:  參見：
（1）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2(大正25，71b19-c1)。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.260：
阿羅漢，是生死的解脫者――無生；煩惱賊的淨盡者――殺賊；值得供養尊敬的聖者――應供。] 

約斷煩惱，證法性，了生死說，阿羅漢是一樣的。但約定力、通力、悲心、世俗智來說，淺深也大有差別。
壬二  明：八解脫
其中俱解脫阿羅漢能得八解脫：一內有色想外觀色解脫；二內無色想外觀色解脫；三淨身作證具足住解脫；四空無邊處解脫；五識無邊處解脫；六無所有處解脫；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；八滅受想定解脫。[footnoteRef:111] [111:  參見：
（1）劉宋．求那跋陀羅譯《雜阿含．936經》卷33(大正2，240a11-18)。
（2）東晉．瞿曇僧伽提婆譯《中阿含．97大因經》卷24(大正1，582a17-29)：
有八解脫。云何為八？
色觀色，是謂第一解脫。
內無色想外觀色，是謂第二解脫。
淨解脫身作證成就遊，是謂第三解脫。
度一切色想，滅有對想，不念若干想，無量空處，是無量空處成就遊，是謂第四解脫。
度一切無量空處，無量識處，是無量識處成就遊，是謂第五解脫。
度一切無量識處，無所有處，是無所有處成就遊，是謂第六解脫。
度一切無所有處，非有想非無想處，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，是謂第七解脫。
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，知滅解脫，身作證成就遊，及慧觀諸漏盡知，是謂第八解脫。
（3）五百大阿羅漢等造．玄奘譯《大毘婆沙論》卷84(大正27，434b-437b)；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21(大正25，215a-216a)，卷44(大正25，381b)；彌勒說．玄奘譯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2(大正30，336b-c)；無著造．玄奘譯《顯揚聖教論》卷4(大正32，497b-c)；唐．遁倫集撰《瑜伽論記》卷4(大正42，389b-391b)；訶梨跋摩造．鳩摩羅什譯《成實論》卷12(大正32，339a-340a)。
（4）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p.69～70。] 

壬三  小結
這是定力極深，具足三明六通的大阿羅漢。
庚四  釋：所以者何？如是菩薩名紹尊位，不斷佛種
說菩薩的功德，比聲聞的自利功德大，還容易信解。現在說菩薩最初發心，什麼功德還沒有，就比得八解脫的大阿羅漢還高，就難免有人懷疑了。
所以佛又說明理由：「如是菩薩」，雖還沒有成就菩薩根，但已「名」為能繼「紹」如來的「尊位」者，能使未來「不斷佛種」。有了菩薩，就有佛佛相承，廣大無盡的普利眾生，這那裡是八解羅漢可及呢！（p.149）
[bookmark: _Toc516082772][bookmark: _Hlk505872644]戊四  初心希有勝
己一  勝出聲聞
庚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一琉璃珠，勝於水精如須彌山。菩薩亦爾，從初發心，便勝聲聞辟支佛眾。
庚二  承前啟下
第四是初心希有勝。上說菩薩的種姓尊貴，已說到初發心菩薩的尊貴，現在如來承上意而更為譬說。
庚三  釋經義
「迦葉，譬如一」顆小小的，蔚藍色的「琉璃珠」，價值與妙用都「勝於水精」――一般的水晶，那怕水晶大得「如須彌山」那樣。
「菩薩」也如此，「從初發心」以來，即使位居凡夫，「便勝」於「聲聞辟支佛眾」。
聲聞，一向是大眾共住的。辟支佛，譯義為獨覺。其實除麟角喻辟支一人出世而外，其餘也都是眾多共住的。[footnoteRef:112] [112:  另參見：世親造．玄奘譯《俱舍論》卷12(大正29，64a28-b11)：
然諸獨覺有二種殊：一者、部行。二、麟角喻。部行獨覺：先是聲聞，得勝果時轉名獨勝。有餘說：彼先是異生，曾修聲聞順決擇分，今自證道，得獨勝名。……。麟角喻者：謂必獨居。二獨覺中麟角喻者，要百大劫修菩提資糧，然後方成麟角喻獨覺。言獨覺者，謂現身中離稟至教，唯自悟道，以能自調不調他故。] 

庚四  結說
上文說初發心菩薩，勝過八解脫的大阿羅漢。現在進一步說，不要說得八解脫的，就是無數的二乘無學眾，也不及一位初心菩薩呢！
[bookmark: _Hlk505872651]己二  人天禮敬（p.150）
庚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，小王群臣皆來拜謁。菩薩亦爾，初發心時，諸天世人皆當禮敬。
庚二  釋經義
初發心菩薩，不但勝過二乘，而且也為人天所尊敬。
如來舉喻說：「迦葉！譬如」剎利「大王夫人」，當他誕「生」王「子」的「日」子，所屬的「小王」及「群臣」，都要「來拜謁」，為他是王子而慶賀。
這樣，「菩薩」也如此。「初發心時，諸天」與「世人，皆當禮」拜恭「敬」，因為他是菩薩，是佛的種姓，是未來佛。凡夫沒有慧眼，或者會輕視初心菩薩，所以佛特地說應尊敬。
[bookmark: _Toc516082773][bookmark: _Hlk505872658]戊五  普利眾生勝
己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雪山王中生諸藥草，無有所屬，無所分別，隨病所服，皆能療治。菩薩亦爾，所集智藥，無所分別，普為眾生平等救護。
己二  釋經義
第五是普利眾生勝。
庚一  釋：喻
佛舉比喻說：「迦葉！譬如雪山王」――喜馬拉耶山區，近印度西北區的大山，終年積雪，極高極大，所以叫雪山王。
在這大（p.151）雪山「中，生諸藥草」。這一地區，古代是不屬於任何國家，也不屬於任何人的，所以雪山的一切藥草，也都「無有所屬」。因為不是屬於誰的，所以不問是什麼人，「無所分別」。
[bookmark: _GoBack]只要是「隨病」所宜――對症的話，就能隨「所服」的藥，而「皆能療治」。
庚二  釋：合法
「菩薩」也如此，修行「所集」的，以智為主的一切法門，如雪山的各種藥草一樣，所以叫「智藥」。對人的貴賤、貧富、智愚，都「無所分別」，一視同仁，而能「普為」一切「眾生」，作「平等救護」，解脫眾生的苦惱。[footnoteRef:113] [113:  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10(大正25，130b22-24)：
佛法無大無小，無內無外，一切皆得修行。譬如服藥，以除病為主，不擇貴賤大小。] 

[bookmark: _Toc516082774][bookmark: _Hlk505872666]戊六  出生如來勝
己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月初生時，眾人愛敬踰於滿月。如是迦葉！信我語者，愛敬菩薩過於如來。所以者何？由諸菩薩生如來故。
己二  釋經義
第六出生如來勝。人天應尊敬菩薩，而且要敬重到極點。
庚一  釋：喻
對於這，如來又舉喻說：「迦葉！譬如月初生時」，印度的民俗，就舉行非常隆重的新月祭。所以說：「眾人愛敬」這新月，「踰」越了十五晚上的「滿月」。
我們（p.152）中國人，是喜愛滿月的。但在印度，除了團圓的滿月外，還敬愛新月，因為新月是象徵著光明的出生，從此一直向大圓滿的光明而前進。
庚二  釋：合法
如來說了這一比喻，才合喻說：「迦葉」！大家如相「信我」的「語」言，那麼「愛敬菩薩」，就應該「過於」對「如來」的尊敬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如來如滿月，初發心菩薩如新月。[footnoteRef:114] [114:  另參見：龍樹造[自在釋]．達磨笈多譯《菩提資糧論》卷1(大正32，518b5-9)：
何者為如來教量？如世尊說：迦葉！譬如新月便應作禮，非為滿月。如是迦葉！若信我者，應當禮敬諸菩薩等，非為如來。何以故？從於菩薩出如來故。] 

大乘經中，有以月光漸增到圓滿的比喻，[footnoteRef:115]說明菩薩的從初發菩提心，到無上菩提的圓成──成佛。 [115:  另參見：無著造．波羅頗蜜多羅譯《大乘莊嚴經論》卷2(大正31，596b24-25)：「譬如新月，勤相應發心亦如是，一切善法漸漸增故。」] 

從愛敬新月的意義，就可知特別愛敬菩薩的意義，「由」於從「諸菩薩」，能出「生如來」呀。
沒有菩薩，就沒有佛，佛是從菩薩生的。這就顯出菩薩的重要，應受世人最高的崇敬了！[footnoteRef:116] [116:  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注本），pp.270～271：
初發心菩薩，雖還沒有大功德，可是已經是一切「眾生之上首」；不但為凡夫，而且為二乘賢聖所尊敬了。經中比喻為：如王子初生，就為耆年的大臣所尊敬；獅子兒初生，就為百獸所畏敬；迦陵頻伽鳥在㲉中，音聲已勝過了一切鳥類；新月的微明，就為人類所愛敬。菩薩發心以來，就是這樣可尊可敬的，大菩薩們是更不必說了。為什麼這樣呢？因為「世出世」間的一切「功德」，「悉由菩薩」而「有」的。這是說：世間善法，聲聞、緣覺等善法，都依佛菩薩而有；佛功德也是依菩薩而有的――所以菩薩為一切善法的根源。] 

[bookmark: _Toc516082775][bookmark: _Hlk505872673]戊七  眾生福田勝
己一  舉經
迦葉！譬如愚人捨月，禮事星宿。智者不爾，終不捨離菩薩行者，禮敬聲聞。
己二  釋經義
第七眾生福田勝。菩薩這樣的可崇敬，那自然應尊敬菩薩，菩薩才是我們的殊勝福田。
庚一  釋：喻
如來又舉喻說：「迦葉！譬如愚人，捨」棄了圓滿光明的「（p.153）月」亮，反而去「禮」拜「事」奉那些「星宿」，如北斗星，二十八宿等。
庚二  釋：合法
這是怎樣的顛倒？如以菩薩為月亮，那星宿就如聲聞眾了。
這樣，有「智者不」會那樣的顛倒，「終不捨離菩薩行者」，真實福田，反而去「禮敬」那小乘的「聲聞」行人。
[bookmark: _Toc516082776][bookmark: _Hlk505872681]戊八  聲聞依止勝
己一  舉經結讚
迦葉！譬如諸天及人，一切世間，善治偽珠，不能令成琉璃寶珠。求聲聞人亦復如是，一切持戒，成就禪定，終不能得坐於道場，成無上道。迦葉！譬如治琉璃珠。能出百千無量珍寶，如是教化成就菩薩，能出百千無量聲聞辟支佛寶』。
己二  舉治珠來譬喻聲聞與菩薩的差異
第八聲聞依止勝。
這末後一喻，從不應禮敬聲聞而來，原來聲聞還是從菩薩出生的呢！菩薩為聲聞根本，大乘法為小乘法根本，拿這點來結讚菩薩的殊勝。
如來舉治珠的譬喻：珠，不僅是生成的，也還要經人力的修治。古法，治珠要經磨、押、穿──三個過程，才能顯出珠所具的光澤。
庚一  聲聞者無法成佛
辛一  偽珠喻
現在佛對（p.154）迦葉說：「迦葉！譬如諸天」，或者是「人，一切世間善」於「治」珠的治珠師，假使所治的是「偽珠」，那無論怎樣的修治，也「不能令成」無價的「琉璃寶珠」，這是偽珠的品質限定了的。
辛二  合法
這樣，「求聲聞人，亦復如是」。他發的是出離心，沒有悲願，但求自苦的解脫。這也決定了他，無論聲聞人所有「一切持戒」功德，「成就」甚深的「禪定」功德，熏修得怎麼好，也「終不能得坐於道（道是菩提的舊譯）場」，而「成無上道」。
總之，聲聞人無論如何修持，也不能成佛。
庚二  菩薩能教導無量的聲聞、辟支佛
辛一  琉璃珠喻
再舉喻來說菩薩：「迦葉！譬如」治珠師所「治」的，是一顆毘「琉璃珠」。經過一番琢磨修治，就能顯出琉璃珠的妙用。
辛二  合法
據說，從琉璃珠，「能」引「出百千無量」數的各種「珍寶」。拿這來比喻，那就「是教化」發菩提心，起大悲願，修集廣大福智資糧。
等到「成就」真實「菩薩」，那就從菩薩的教化中，「能出」生「百千無量」數的「聲聞辟支佛寶」。[footnoteRef:117] [117:  龍樹造．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卷36(大正25，323a22-c17)：
問曰：聲聞、辟支佛因緣故，亦使世間得善法，何以但說菩薩能令世間有善法？
答曰：因聲聞、辟支佛世間有善法者，亦皆由菩薩故有。若菩薩不發心者，世間尚無佛道，何況聲聞、辟支佛！佛道是聲聞、辟支佛根本故。] 

二乘聖果，雖不及菩薩，但也是世所希有的珍寶，故比喻為各種寶物。（p.155）
戊九  結說
從菩薩的不斷結使，到這出生二乘，為二乘所依止，種種比喻讚歎，顯出菩薩道的善巧，崇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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